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9號

原      告  周政瑋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志宏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張瑋庭即福滿孕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江沛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4,736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撥新臺幣1萬8,50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3,238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分別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聲明：㈡被告應自民國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

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萬6,4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3,68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6,48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

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

備金專戶。訴狀送達後，原告減縮又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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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最終變更聲明如後述。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被告雖不

同意，惟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仍係基於兩造間僱傭關

係所為之請求，且請求金額之變更，屬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之情形，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伊自110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員，每月

休息6日，其中3日由伊安排，3日則由主管排定，薪資每月2

萬6,400元。伊於112年3月11日因新冠肺炎確診，居家隔離

至112年3月18日，於112年3月19日返回上班。詎被告於112

年3月17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

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自112年4月10日起終

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惟伊並無任何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肺炎

紓困條例)，於伊接受隔離、檢疫期間，被告不得對伊解

僱，故被告所為終止契約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

在。被告否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致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可經由確認判決加以除去，依民事訴訟法第24

7條第1項規定，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兩造間僱傭關

係存在。被告於112年4月10日違法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其

自112年4月11日起拒絕受領伊所提出之勞務給付，應負受領

遲延之責，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伊

得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

次月10日前給付伊薪資2萬6,400元，又勞動部公告113年度

基本工資數額為2萬7,470元，高於兩造所約定之每月基本工

資，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議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

資，則伊自得請求被告自113年1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前一日

止按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數額之薪資。

　㈡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

均上班，依伊每日休息日加班費為1,397元計算，被告尚積

欠伊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1,026元。又此段期間，伊共有國定

假日23日未休假而工作，依伊每日國定假日加班費880元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算，被告尚積欠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另伊共有特別

休假10日未休假，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尚積

欠伊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

條及第38條第4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

　㈢被告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各短發工資4,053

元、2,468元、672元予伊，共計7,193元，依兩造間僱傭契

約，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

　㈣伊於111年11月11日上班送餐過程發生車禍，受有胸壁挫

傷、左手肘擦傷共4公分、右手腕擦傷1公分、左膝擦傷共6

公分、左小腿擦傷共6公分、右膝擦傷4公分、多處皮膚擦傷

及皮膚潰瘍等傷勢，屬於職業災害，伊因醫療期間無法上班

而請假15日，被告仍應給付此段期間工資，且不得以伊因職

業災害請假為由，扣發全勤獎金。當月份之工資扣除伊之

勞、健保自付額後，伊之應領工資為2萬5,384元，詎被告竟

扣發伊之全勤獎金1,000元，並扣除伊因職業災害請假日數

中之10日工資，僅給付伊1萬6,660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2

款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當月工資之差額8,724元。

　㈤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每月應為伊提繳勞工退

休金1,584元，自110年6月1起至112年3月止，被告原應提繳

勞工退休金共3萬4,848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專戶，惟

被告僅提繳共1萬2,686元，尚短繳2萬2,162元，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

數提繳至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

11日起至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584元至該專戶。

　㈥兩造僱傭契約約定，伊外送月子餐時應使用被告提供之車牌

號碼0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如須加油，由伊先行

墊付，向商家索取記載有被告統一編號之發票，於墊付金額

累積滿1,000元時，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

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墊付共計751元之加油費，因未

滿1,000元，伊於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尚未向被告請

款，於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後，被告則拒絕伊之請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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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機車加油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又伊墊付加油費

乃為被告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符合民法無因管理之情形，

依民法第176條規定，伊亦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二者請擇

一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㈦並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4月

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以前，依勞動

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金額給付原告（112年1月起為2萬6,400

元，113年1月起為2萬7,470元，其餘依當時公告金額調

整），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6,734元，及自

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⒋被告應提撥2萬2,16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

專戶。⒌第二、三、四項部分，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受僱於伊，擔任月

子餐外送人員，一週工作5日，每月休息日須支援2日送餐。

兩造約定之薪資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均

為每月2萬4,000元，嗣後另約定為每月2萬6,400元。惟原告

自任職起，工作態度散漫，有經常遲到、送錯月子餐、曠

職、未據實打卡、送餐途中曾因超速行駛並闖紅燈而出車

禍，另因未讓直行車先行而發生車禍，致伊須賠付車禍當事

人及修復機車損失，影響伊商譽甚鉅，經伊多次勸導均未改

善，伊因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遂於112年3月17日

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為由，預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

發給離職證明書予原告，伊原本欲以20日為預告期間，但因

日期算錯，在該離職證明書上面填載日期為112年4月6日，

嗣後因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於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告

知離職日記載錯誤，未達20日，經伊徵得原告之同意，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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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填載日期為112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其上關於

原告之資料為其自己親自填寫，故伊所為預告終止期間為20

日，終止為合法，故兩造間勞動契約自112年4月10日起，即

生終止之效力。且原告自112年3月18日起，即未打卡上班，

足認原告對伊終止契約之事由，並無異議。又原告為部分工

時員工，每日工作6小時，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規

定，兩造所約定之每月薪資2萬4,000元，按原告之工作時間

比例計算，乃符合基本工資之規定。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終

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伊給付自11

2年4月1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每月薪資2萬6,400元，暨

自113年1月1日起按勞動部當年度公告基本工資計算之金

額，均屬於法無據。其次，肺炎紓困條例第3條第3項所謂隔

離、檢疫期間不得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係指不得以勞

工接受隔離、檢疫為由，而以曠職或其他理由為解僱，並非

限制於隔離、檢疫期間，僱主不得基於與隔離、檢疫無關之

事由為解僱，則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終止兩造

間僱傭契約，自屬合法。

　㈡原告任職期間，共有34日休息日加班，伊已按每日1,090元

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惟伊對於伊共有17個月每月均短

付309元，共計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不予爭執，其餘

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休息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屬

於法無據。又伊對於原告得請求伊給付自110年6月17日起至

111年12月31日間共22日(每日800元)及112年2月28日(每日8

80元)之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部分，不予爭執，

其餘部分，原告既未舉證證明其有於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

其請求自亦屬無據。另伊不爭執原告於110年及111年間共有

10日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假，惟伊已於112年2月2日給付原告

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7,000元，且應以原告月薪2萬4,000元

作為其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之計算標準，依此計算，伊僅積

欠原告1,000元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原告就此以月薪2萬

6,400元計算，其數額顯屬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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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其額外請假1

日，並未全勤，故無全勤獎金，扣除前開請假日之工資及原

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原告當月應領薪2萬986

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1,419元。其次，原告於111年5月亦無

休息日加班之情形，其因確診請假4日，未有全勤而無全勤

獎金，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其當月應領

薪2萬2,07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3,004元。再者，原告於11

1年6月有休息日加班2日，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故

無全勤獎金，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其當

月應領薪2萬4,25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4,800元。是以，伊

並無短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工資予原告之情

形，原告請求伊給付前開月份之工資共7,193元，自無理

由。

　㈣伊對於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11日發生職業災害，不予爭

執，惟依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其應休養之日數共

10日，則其醫療期間應僅有10日。惟原告當月車禍之後未上

班之日數多達16日，超出之6日非屬醫療期間，其不得請求

伊給付該6日之原領工資，且原告當月既非全勤，自亦不得

請求全勤獎金。

　㈤關於原告勞工退休金，伊確實於110年8、9、11、12月、111

年1、4、6、10、11月、112年2、3月未提繳，於110年7月、

111年8月分別僅提繳1,104元、62元，伊對於原告得請求提

繳1萬7,554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實領薪資中

有百分之6為原告應自行提繳之部分，伊已為原告逕行提繳

後，再發放薪水，且伊另有按原告每月薪資百分之6另行為

原告提繳退休金，並無短少之情形，故原告請求伊補提繳並

提繳其離職後之勞工退休金，於法均屬無據。

　㈥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未上班，其當日並無打卡紀錄，該日之

加油費之統一發票雖記載150元，惟無法證明是伊提供之機

車所加油之費用。又該統一發票證明固記載系爭機車之車牌

號碼，然不能排除是原告騎乘其他機車加油而報系爭機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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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號，以便將來向伊請款。故伊對原告請求伊償還代墊之加

油費，除前開150元部分為爭執外，其餘部分均不爭執。

　㈦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受不利之判

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人員。於

112年3月17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

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

之意思表示，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

離職日為112年4月6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㈡原告於112年3月28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

於112年5月8日進行調解，調解結果不成立。嗣後，被告另

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

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㈢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有34日休息日加

班。

　㈣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有22日國定假日

加班，並於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

　㈤原告於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及111年11月11日，均

於上班期間違反交通規則並發生車禍。其中111年11月11日

部分，原告因此受傷，為職業災害。

　㈥原告於112年3月11日經診斷確診新冠肺炎。

　㈦兩造約定於原告出勤時間，原告應騎乘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機

車，所需之加油費用，由原告先行墊付，嗣後再持發票向被

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行墊

付共計601元之加油費(不含112年3月1日之加油費150元)，

被告應如數給付。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終止？㈡原告請

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

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於法

有據？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8萬1,026元及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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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是否有理由？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

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是否於法有據？㈤原告請求被告提

撥2萬2,162元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㈥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短發工資7,193元，是否於法有據？㈦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111年11月工資差額8,724元，是否有理由？㈧原告請

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是否於法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終止？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

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

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

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

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

志，是該條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

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

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

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

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139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

外送人員，則其能否勝任工作，自應以其提供之勞務能否達

成被告指定之月子餐外送服務目的而定。

　⒉被告抗辯：原告自任職起，工作態度散漫、經常遲到、送錯

月子餐、曠職、未據實打卡，且多次於送餐途中違反道路交

通規則而出車禍，致伊須賠付車禍當事人及修復機車損失，

影響伊商譽甚鉅，經伊多次勸導均未改善，伊因認原告有不

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等語。經查，被告之月子餐外送人員每日

工作內容為按三餐送月子餐至客戶處，並回收前一餐之餐具

至被告營業處所，每日三餐送餐前及回收餐具完成後，各須

打卡1次，即每日須打卡6次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

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27

頁)，且據證人即被告之外送組組長乙○○、證人即被告之

外場組長丙○○及證人即被告之主廚甲○○到場證述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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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一第286至294頁；卷二第236至243頁；卷三第56

至64頁)，堪認屬實。觀之前開打卡紀錄，可見原告自110年

6月17日起至112年3月17日止，於有打卡紀錄之日數，經常

有打卡次數不及6次之情形，其各日缺漏次數為1至5次不

等。又證人甲○○證稱：原告任職期間上下班時間不正常，

外送人員上班時間分3段，7時20分、10時及16時均要打卡上

班，完成送餐及回收餐具流程方可打卡下班，原告每月約有

2次上班會遲到，其他外送人員只是偶爾遲到，頻率沒有原

告那麼頻繁，前開打卡係以指紋為之，如打卡失敗，機器會

發生提醒，原告如果上班遲到，會不打卡直接送餐，被告有

時候會在通訊軟體之工作群組或當明提醒原告改善；原告經

常會推卸責任，餐點比較多時，原告會表示其送不完，需要

業務人員或其他內場人員支援，但其他外送人員就算餐點比

較多也會送完，且原告偶爾會送錯餐點，其他外送人員雖然

也有送錯餐點之狀況，但原告頻率比較高一點等語(見本院

卷三第60至64頁)；證人丙○○證稱：外送人員7時20分、10

時及16時各須指紋打卡，若指紋未按確實，打卡機會語音提

醒打卡失敗，各時段送完餐並整理完餐具，可打卡下班，原

告有時候會晚到，晚到之次數有好幾次，有時候會臨時沒

到，其情形至少有3次，1次是在潮州火車站坐過頭，另1次

是在臺北沒有來，還有1次是突然打電話給店長，表示要請

假好幾天；於原告任職期間，有時候下午會超過16時很多才

來，伊所述原告晚到之情形有好幾次，如果原告晚到，會造

成客戶之餐點送達遲延；被告臨時未上班，會少1個人送

餐，公司內場人員或業務人員即須幫忙送餐等語(見本院卷

三第237、238頁)；證人乙○○證稱：就伊所知，原告多少

有一些遲延送達之情形，伊之所以知道此情形，係因伊外送

回公司後，聽到內場人員反映，伊不記得此情形之具體日

數，但就伊印象，不只1次，相較於其他外送員，無較頻繁

或較少之情況，被告之外送員送餐遲延，是偶發之狀況，伊

擔任被告之外送員3年，記憶中只有1、2次送餐遲延，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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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求員工遵守交通規則，並按時送餐給客戶，外送員原則

上每天都要打卡，送餐前要先進公司打卡上班，下班亦要先

回到公司打卡再下班，伊個人未曾漏未打卡，就伊所知，有

人會漏打卡，但會通知內場人員進行相關處理；伊印象原告

有1、2次臨時未上班，亦未請假，於此情形，外送組長會安

排給其他外送員；外送員有請假或未到之情形，被告會自己

送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6至294頁)。依上，可知原告於任

職被告期間，確有經常未打卡之情形，而被告所設置之打卡

機，係採指紋打卡，如打卡失敗，將有警示提醒，則原告未

為打卡，應可排除係打卡失敗之情況，證人丙○○證述被告

如上班遲到，常有不打卡直接送餐之情形等語，應認上班遲

到係被告之所以經常未打卡之原因之一，則被告主張原告任

職期間經常有遲到及未據實打卡之情事，堪可採信。被告抗

辯原告另有：工作態度散漫、送錯月子餐及曠職之情形云

云，惟依證人甲○○、丙○○、乙○○前揭證述，原告任職

期間雖有臨時未到、送錯餐點及送餐遲延等狀況，然此均係

偶發事件，而所謂臨時未到，尚無從證明原告事前或事後未

向被告請假，或其請假為被告所拒絕，亦難逕認原告有故意

曠職，或有其他工作態度散漫之情事。至原告固否認前開被

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之形式真正性，並主張該打卡紀錄

與原告實際打卡情況不符云云，惟該打卡紀錄為有權製作員

工打卡紀錄之被告，依其所留存之電磁紀錄所製作，而其上

之打卡時間連貫且格式一致，尚無明顯不可信之情形，堪認

其內容之記載應與原告實際之打卡情形相符。

　⒊原告於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及111年11月11日，均

於上班期間違反交通規則並發生車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又經警初步分析車禍原因，110年7月17日之車禍，係因原告

騎乘系爭機車「操作不當」、「速限50公里，自述車速60公

里」，與「左轉彎未達路中心處搶先左轉入侵來車道」之普

通重型機車相撞肇事；111年9月29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

機車「違反號誌管制闖紅燈」、「速限50公里，自述車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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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與「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之機車相撞肇事；111年1

1月11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機車「變換車道未讓直行車

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與「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之自用小

客車相撞肇事；110年7月17日之車禍，兩造與車禍之他方當

事人成立和解，兩造賠償該他方當事人1,000元，該他方當

事人賠償兩造1,500元；111年9月29日之車禍，兩造與車禍

之他方當事人成立調解，原告願賠償該他方當事人6萬8,000

元(含強制汽車責任險)，上開賠償金額由原告所投保之泰安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給付；111年11月11日之車禍，經被

告申請汽車險理賠，由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賠付旺旺

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先賠付車禍之他方當事人)12

萬5,632元等情，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

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和解書、汽車理

賠申請書、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及道路事故現場

圖等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5頁、第209頁、第21

5頁、第217頁；卷二第17至21頁)。

　⒋查被告以經營月子餐事業，相關餐點全賴外送人員安全及準

時送抵，方能維持商譽，順利經營。原告有經常性遲到及未

據實打卡之情事，被告又因原告前開3次車禍，或向保險公

司申請出險，或與他人成立調解或和解，已如前述。則原告

之遲到及未據實打卡，造成被告不易判斷原告之實際出缺勤

情形，且造成原告對於送餐之管理有所不便，而原告於自11

0年6月間起任職迄至111年11月間止之1年半期間，已3次因

違反交通規則肇事，頻率甚高，其違反交通規則而肇事，不

但影響被告對客戶餐點運送之準時性，更甚者，原告既受被

告所僱用，並騎乘被告之機車載送月子餐，如因發生車禍而

須對他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被告難免

須連帶負責，則原告前開經常遲到、未據實打卡及違規肇事

之情形，確實足以動搖被告對於原告工作之信賴。原告固主

張：外送員以騎乘機車送餐為業務，交通風險較高，本即較

一般民眾易發生車禍，而伊擔任外送員，所發生之車禍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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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其他外送員，並無偏高之情形云云。查駕駛汽車或騎乘

機車本即為風險行為，縱然遵守交通規則，固有遭其他違反

注意義務之人波及之可能性，惟原告前開3次車禍，均係因

其違反交通安全規則以致肇事，尚與單純無肇責而發生車禍

者有別。又證人乙○○證稱：原告比伊晚到職，就伊之印

象，原告任職期間有3次送餐時發生車禍，而伊任職期間，

伊僅出過1次車禍，原告出車禍之比例有點高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287頁、第291頁)，亦足證明原告任職期間，違反交通

規則而肇事之頻率，相較於被告其他員工，確有較為頻繁之

情形。是原告所以發生前開3次車禍之主要原因，仍係因其

違反交通規則而致，原告將其原因歸咎於外送員之交通風險

較高云云，尚難採憑。

　⒌按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於隔

離、檢疫期間，其任職之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

人、團體應給予防疫隔離假，且不得視為曠職、強迫以事假

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

之處分。家屬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

假者，亦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由於勞工需配合衛

生主管機關『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

『集中檢疫』之要求，不得外出上班，無法出勤期間，依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規

定，勞工得請『防疫隔離假』，雇主應給假，且不得視為曠

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

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則其立法目的在於，勞工

於接受隔離、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上班，無可歸責，雇主自

應給假，而禁止雇主以勞工此段期間未上班之理由，予以不

利之處分。是以，該條例係禁止雇主以勞工接受隔離、檢疫

未上班為由，與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相

連結，並非禁止雇主以與勞工接受隔離、檢疫外之事由，依

勞基法第11條各款規定終止契約。查原告有經常性遲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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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實打卡及頻繁違規肇事之情事，足以動搖被告對於原告工

作之信賴，已據前述，則本院審酌被告經營事業之項目、原

告工作之性質與其從事工作之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認繼續

維持兩造僱傭關係，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

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難以期待被告繼續僱用原告，而認本

件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是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規定，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

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本件被告於112年3月17日以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向

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發給記載離職原

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6日之離職證明

書予原告，又原告於112年3月28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兩造於112年5月8日進行調解，調解結果不成立，

嗣後，被告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等情，已如

前述，堪認被告確已於112年3月17日對原告為終止兩造僱用

契約之意思表示，其就終止契約日之真意，應為112年4月10

日。依上，被告終止契約既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

定，則兩造間僱傭契約應自112年4月10日起，即發生終止效

力。

　⒍原告固主張：被告從未要求伊為任何改正，甚至於112年仍

發給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顯然不認為伊發生車禍屬不能

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查，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

車禍之和解及調解過程，兩造均有到場，111年11月11日之

車禍，亦由被告申請保險出險，並對車禍之他方當事人為賠

付，則被告親自參與和解、調解或理賠程序，對於車禍發生

之原因及過程應知之甚詳，衡情應會對原告有所告誡，督促

原告將來送餐騎乘機車時應小心謹慎，以避免再發生車禍，

導致被告須與車禍他方當事人洽談和解事宜，並造成其所經

營之月子餐事業有所損失。證人乙○○亦證稱：伊任職期

間，有2、3次送餐時違反交通規則，有1次是逆向行駛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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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見，其他次則有罰單，被告有對伊告誡等語明確(見本

院卷一第293頁)，堪認被告於原告發生前2次車禍時，應已

對原告口頭告誡謹慎騎車，而原告猶未改善。至於被告是否

給予原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乙節，與被告是否存有不能勝

任工作之情形，難認存有相當因果關係，尚難以被告給予原

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之事實，反推原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

之情形。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

11日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

於法有據？

　　兩造間僱傭契約自112年4月10日起發生終止效力，則原告依

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

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於法自均

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8萬1,026元及國定假日加班

費2萬240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三、依第32

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

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

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

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

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

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

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

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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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內

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

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

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

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

者，亦同。勞基法第24條、第36條第1項、第3項、第37條及

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

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部分工時，係指：一、1.有固

定工作時間，但其每日工作時數較全時勞工為少；2.企業因

應全時勞工正常工時以外之人力，所安排之班別；3.企業為

因應尖峰時間，所安排之班別。二、結合部分時間工作與彈

性工作時間制度，如約定特定期間之總工作時數，但特定期

間內每日工作時段及時數不固定。三、分攤工作之安排，如

兩人一職制。部分工時勞工之工資應由勞僱雙方議定，按月

計酬者，不得低於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每月基本工資；按

時計酬者，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按日計酬者，於法定

正常工作時間內，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工作時數後

之金額。如每日工時超過約定工時，而未達正常工作時間部

分之工資，由雙方議定；超過法定正常工作時間，或於休息

日出勤者，應依勞基法第24條給付工資，但如願意補休經雇

主同意，得給予補休。

　⒊關於原告每月薪資，原告主張為2萬6,400元等語；被告則抗

辯：兩造約定原告薪資為2萬4,000元，又原告為部分工時員

工，其工作時間為7時至8時、10時至12時、16時至18時，共

5小時，為使送餐工時更為彈性，故約定工作時間為每日6小

時，依其每日實際工作時間計算，原告所領工資符合基本工

資規定等語。經查，被告以福滿孕企業社為投保單位，為原

告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自110年7月8日起至111年

4月30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均為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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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元；自111年5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勞保投保

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5,250

元(即勞動部公告之111年每月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

至至112年3月31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

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6,400元(即勞動部公告之112年每

月基本工資)；自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4月24日退保日止，

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

2萬6,400元等情，有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189頁)。又依被告所提出之薪資條及存款交

易明細(見本院卷一第131至185頁)，可見原告自110年7月起

至112年1月止，各月薪資均記載為2萬3,000元(另有全勤獎

金1,000元之記載，如有請假則扣除)，應發額(含「未休工

資」、年終獎金)及實付額(應發額扣除勞、健保自付額後)

部分，除112年1月為4萬3,180元、4萬2,256元，其餘應發額

最高為2萬6,160元、實付額最高為2萬5,256元；112年2、3

月薪資均記載2萬5,400元，112年2月之應發額、實付額為2

萬8,272元及2萬7,299元；另被告於各月份匯款至原告金融

帳戶之數額，雖略有落差，但其差額大致在1,000元之內。

依上，被告抗辯自原告任職起，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為每月

2萬4,000元等語，堪以採信，惟自112年2、3月起，兩造業

已改約定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

獎金1,000元)。原告固提出111年7月至12月之員工薪資條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33、35頁)，然該薪資條未記載員工姓名，

而與被告所提出記載有原告姓名之薪資條中所記載之薪資、

獎金、健保費、應發額、實付額等項目之數額均有不同，尚

難證明係原告之薪資條，則該薪資條雖記載「薪資2400

0」、「獎金2400」，亦無從證明兩造就薪資之約定為2萬6,

400元。

　⒋依證人甲○○、丙○○、乙○○之證述，可知被告之外送人

員上班時間分3段，亦即7時20分、10時及16時均要打卡上

班，而觀之前開打卡紀錄，亦可見原告第1段上下班打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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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約在7時20分至9時之間，第2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10時

至13時之間，第3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16時至19時之間，

而原告打卡缺漏之情形嚴重，於同一時段均有打上、下班卡

之情形，則可見各段時間之上、下班間隔約為2小時。又被

告係以部分工時為原告投保，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投保單位

被保險人名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19至134頁)，則被告

抗辯原告為部分工時員工，兩造約定其每日工作時間為6小

時等語，洵堪採信。依上，勞動部公告之110、111、112年

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為

本院職務上所知，而以正常工時每日8小時、兩造約定工時

每日6小時計算，兩造約定之工資，即不得低於110年1萬8,0

00元(24000×6/8=18000)、111年1萬8,938元(25250×6/8=189

38，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112年1萬9,800元(26400×6/8=

19800)，則本件兩造所約定之工資，亦無違反勞基法第21條

規定之情形可言，關於原告工資之發給，自應依從兩造之約

第。是原告主張其自110年6月任職起之每月薪資為2萬6,400

元，換算每日休息日加班工資為1,397元云云，尚難憑採。

　⒌原告主張：伊任職期間，每月僅休6日，自110年6月1日起至

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依伊每日休息

日加班費為1,397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

1,026元等語；被告抗辯：原告在職期間，共有34日休息日

加班，伊已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惟伊

對於伊共有17個月每月均短付309元，共計5,253元休息日加

班費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休息

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屬於法無據等語。原告主張其有58

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並提出110年10月至112年3月之排班表

為據(見本院卷二第69至91頁)。惟排班表之記載，僅係勞、

僱雙方預先排定勞工之上班、休假及休息日，往往與員工實

際上班之日數有別，尚難逕作為員工實際上班日數之認定；

況且，前開排班表係自翻拍照片列印而得，其上關於員工姓

名之記載模糊不清，尚無從辨識原告各月份之排班資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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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證明原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

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之事實。觀之被告提出薪資條，可見記載

「未休假工資2天」、「未休息工資2天」、「2天未休工

資」，各該未休假、未休息工資，均併入當月之薪資應發額

中，其數額為2,180元(即每日1090元)，而原告自承其任職

期間每月排休6日，均有休滿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6頁)，則

以勞工每7日有例假、休息日各1日計算，原告每月未休之例

假、休息日至多為2日，核與前開薪資條記載之未休假工資

為2日相符。依上，被告抗辯：原告在職期間之休息日加

班，伊均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等語，堪

以採信。原告固爭執被告所提出薪資條之形式真正性，然被

告為有權製作原告薪資條之人，而前開薪資條之格式一致且

內容連貫，各該月份之實付金額亦與被告所提存款交易明細

之數額差異不大，則前開薪資條難認係被告臨訟所製作不實

內容之私文書，應足以作為本件原告關於每月休息、例假日

加班日數之認定依據。

　⒍本件被告就其共短付原告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之事實為自

認，則此部分之事實，固堪認定。惟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每日

休息日加班工資為1,397元，亦未證明其自110年6月1日起至

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之事實，則其依

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休息日

加班費共8萬1,026元，於前開被告自認之5,253元範圍內，

為有理由，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⒎原告主張：伊於任職期間，共有國定假日23日未休假工作，

依伊每日國定假日加班費88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國定假

日加班費2萬240元等語；被告則抗辯：伊對於原告得請求伊

給付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間共22日(每日800

元)及112年2月28日(每日880元)之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

8,400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

於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於法亦屬無據等語。原告自110年6

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有22日國定假日加班，並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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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

亦不爭執其尚積欠被告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之事

實，則兩造爭議在於：原告前開國定假日之加班費，究應以

何標準計算？經查，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1月止，兩造約

定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自112年2、3月起，業已改

約定為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等

情，已據前述，則依此計算，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

2月31日止之22日國定假日加班，被告應給予原告每日加倍

工資800元(24000÷30=800)，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

班，被告則應給予原告加倍工資880元(26400÷30=880)。據

此計算，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

加班費(即加倍工資)1萬8,480元(被告誤算為1萬8,400元)，

於法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應予剔除。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是否於法有

據？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

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

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

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

日，加至30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

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

條第1項及第4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特

別休假10日未休假，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尚

積欠伊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云云。被告就原告於110、11

1年間共有10日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假乙節，固不爭執，惟其

抗辯：前開特休假未休之工資計算，應以每日800元計算，

伊已於112年2月2日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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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積欠原告1,000元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等語。查兩造就

原告110、111年間之每月薪資約定為2萬4,000元，已據前

述，則被告既未予原告前開10日之特別休假日休假，自應發

給原告工資8,000元(24000÷30×10=8000)。又觀之被告所提

出薪資條，可見112年1月部分記載「薪資23000」、「全勤1

000」、「7天特休7000」、「2天未休息工資2180」、「年

終獎金10000」、「應發額43180」、「實付額42256」、

「2/2轉獎金、特休17000」等文字，核與卷附存款交易明細

中112年2月2日被告匯款1萬7,000元予原告之情形相符(見本

院卷一第179頁)，堪認被告確已給付原告特休假未休工資7,

000元，尚短付1,000元，原告主張就此部分被告短付8,800

元云云，自非可採。

　⒊依上，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特

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於1,000元範圍內，乃屬於法有據，

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㈤原告請求被告提撥2萬2,162元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

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

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之月薪為2萬6,400元，被告應按月為伊提繳勞

工退休金1,584元，自110年6月1起至112年3月止，被告原應

提繳勞工退休金共3萬4,848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專

戶，惟被告僅提繳共1萬2,686元，尚短繳2萬2,162元等語。

被告就其未為原告提繳110年8、9、11、12月、111年1、4、

6、10、11月、112年2、3月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及110年7

月、111年8月僅分別為原告提繳1,104元、62元之勞工退休

金準備金，暨原告得請求被告提繳1萬7,554元至原告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等事實，不予爭執，惟抗辯：其餘部分，伊均按

原告每月薪資百分之6為原告提繳退休金，並無短少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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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經查，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1月止，兩造約定原告

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自112年2、3月起，業已改約定為2

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等情，已如前

述，則被告自應依前揭約定薪資為原告提繳百分之6之金額

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5

月9日函、勞工退休金(勞退新制)提繳異動明細表及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表(見本院卷一第307至311頁)，可見

被告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共提繳1萬2,686元，

惟依兩造約定薪資，此段期間，被告所應為原告提繳之金額

總計為3萬528元(1440×19+1584×2=30528)；又依被告提出薪

資條，可見原告110年6月份之薪資總額為1萬1,000元(見本

院卷一第131頁)，當月份被告所應提繳之數額應為660元(11

000×0.06=660)，是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3月31日止，被

告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總額即為3萬1,188元(30528+6

60=31188)，被告僅提繳1萬2,686元(112年4月應提繳部分，

不在本件原告請求範圍)，自應補提繳差額1萬8,502元(0000

0-00000=18502)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帳戶。

　⒊依上，原告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提撥(提繳)2萬2,16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於

1萬8,502元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則為無理由。

　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發工資7,193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各短發

工資4,053元、2,468元、672元予伊，共計7,193元云云；被

告則抗辯：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未

全勤，故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986元，伊已匯款2萬

1,419元；原告於111年5月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其因確

診請假4日，未有全勤而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2,076

元，伊已匯款2萬3,004元；原告於111年6月有休息日加班2

日，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故無全勤獎金，其當月

應領2萬4,256元，伊已匯款2萬4,800元，伊並無短發110年1

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工資予原告之情形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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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經查，依被告提出薪資表及存款交易明細之記載，可見原告

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其額外請假1日，經

被告扣薪1,090元，並未全勤，故被告未發給當月之全勤獎

金1,000元，其應發額為2萬1,910元(00000-0000=21910)，

扣除原告之勞、健保自負額後，實付額為2萬986元，被告已

於110年11月匯款2萬1,419元予被告，難認有給付薪資短少

之情形，原告主張該月份薪資短少4,053元云云，即非可

採。又原告於111年5月間，並無休息日2日未休工資之記

載，惟記載原告「確診休4天」、「全勤0元」，應發額為2

萬3,000元，實付額為2萬2,076元(見本院卷一第135頁)，堪

認係因原告確診新冠肺炎，請假4日，原告並因此有2日原約

定上班之休息日未上班，被告並因此扣發原告全勤獎金1,00

0元。惟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

條第3項之規定，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

中檢疫者，於隔離、檢疫期間，其雇主應給予防疫隔離假，

且不得扣發全勤獎金。前開規定應屬強制規定，則被告扣發

原告全勤獎金1,000元，難認有據。至原告因確診而未於原

約定上班之休息日上班，既無於2日休息日上班之事實，被

告未給予原告休息日上班工資，自屬合理，則原告當月之應

發薪資經計算全勤獎金1,000元後，應發額即為2萬4,000

元，再扣除原告之勞、健保自負額共924元後，其得實領之

金額為2萬3,076元，被告於111年6月11日僅匯款2萬3,004元

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尚短少72元(00000-00000=7

2)。其次，原告之111年6月薪資表有休息日加班2日領加班

費2,180元，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獎金之記載，其應

發額為2萬5,180元，實付額為2萬4,256元。惟雇主不得以員

工確診新冠肺炎為由，扣發全勤獎金，已如前述，則原告當

月薪資之應發額及實付額應修正為2萬6,180元及2萬5,256

元，被告於111年7月10日匯款2萬4,800元，尚短少456元(00

000-00000=456)。

　⒊依上，就原告111年5、6月間之薪資，被告短少給付共5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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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56=528)，原告依僱傭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193

元，於528元範圍內，於法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屬於法

無據。

　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工資差額8,724元，是否有理

由？

　⒈按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

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

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款之失能給付標

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

補償責任。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伊於1

11年11月11日發生職業災害，因醫療期間無法上班而請假15

日，被告仍應給付此段期間工資，且不得以伊因職業災害請

假為由，扣發全勤獎金，惟被告竟扣發伊之全勤獎金1,000

元，並扣除伊因職業災害請假日數中之10日工資，僅給付伊

1萬6,660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

付當月工資之差額8,724元等語；被告則抗辯：原告所提出

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其應休養之日數共10日，則其醫療期間

應僅有10日，惟原告當月車禍之後未上班之日數多達16日，

超出之6日非屬醫療期間，其不得請求伊給付該6日之原領工

資，且原告當月既非全勤，自亦不得請求全勤獎金等語。

　⒉經查，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上班時發生職業傷害，受有受

有胸壁挫傷、左手肘擦傷共4公分、右手腕擦傷1公分、左膝

擦傷共6公分、左小腿擦傷共6公分、右膝擦傷4公分、多處

皮膚擦傷及皮膚潰瘍等傷勢，有寶建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二第207、209頁)，依醫囑所載，原告111年11

月11日急診後宜休養3日，111年11月18日門診治療後宜休養

1週，避免久站走動，以免傷口感染及加速傷口癒合，堪認

原告自111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11月25日止，確有休養之必

要，而屬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被告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

以補償。被告抗辯原告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僅16日云云，尚

難採憑。又被告就原告之111年11月薪資，以原告因車禍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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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10日為由，扣發1萬900元，未給予全勤獎金，且未發給休

息日未休工資，於扣除原告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實際給

付1萬3,660元(不含三節獎金3,000元)，有薪資條及存款交

易明細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37頁、第175頁)。就前開休

息日未休假工資部分，因原告因車禍請假，實際上並無休息

日加班2日之事實，被告自毋庸發給休息日加班費，惟就全

勤獎金1,000元及車禍請假10日之1萬900元部分，本屬原告

原領工資之範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

告補償其8,724元，自屬於法有據。

　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兩造約定於原告出勤時間，原告應騎乘被

告所提供之系爭機車，所需之加油費用，由原告先行墊付，

嗣後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

月8日止，先行墊付共計601元之加油費(不含112年3月1日之

加油費150元)，被告應如數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是原

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601元，自屬於法有

據。

　⒉被告固抗辯：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未上班，該日之加油費之

統一發票雖記載150元，惟無法證明是伊提供之機車所加油

之費用，不能排除是原告騎乘其他機車加油而報系爭機車之

車號，以便將來向伊請款云云。經查，依被告所提出之打卡

紀錄，雖未見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有出勤，惟原告任職期

間，經常性有打卡缺漏及遲到之情形，已據前述，則是否得

僅以原告當日未打卡，遽認原告未出勤，非無疑義。又卷附

112年3月1日之屏東中山加油站電子發票證明聯，記載之買

方統一編號與福滿孕企業社相同，而車號之記載亦系爭機車

之車牌號碼相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電子發票證

明聯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頁、第39頁)，堪認確係原告

騎乘系爭機車加油之統一發票。而系爭機車既為被告提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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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上班送餐使用，所消耗之油資費用，依兩造之約定亦應由

被告承擔，是不論原告於112年3月1日是否有出勤，前開加

油費150元終局仍應由被告負擔，則原告依不當得利關係，

請求被告償還150元，於法亦屬有據。

　⒊依上，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

元，於法即屬有據。至原告另主張無因管理法律關係為此部

分之請求權基礎，惟其係以選擇的合併方式為請求，本院既

認其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之請求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就無因

管理法律關係部分為審酌。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兩造間僱

傭契約、民法第179條、第487條前段、勞基法第24條第2

項、第38條第4項、第39條及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等規定，

請求：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4月11

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以前，依勞動部

公告每月基本工資金額給付原告（112年1月起為2萬6,400

元，113年1月起為2萬7,470元，其餘依當時公告金額調

整），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6,734元，及自

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⒋被告應提撥2萬2,16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

專戶，於如主文第1、2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1、2

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

時宣告被告如為原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又原告其餘金錢給付之訴既經駁回，其關於駁回部分之假執

行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五頁



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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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9號
原      告  周政瑋  


訴訟代理人  蔡志宏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張瑋庭即福滿孕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江沛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4,736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撥新臺幣1萬8,50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3,23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分別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㈡被告應自民國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萬6,4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3,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6,48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訴狀送達後，原告減縮又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最終變更聲明如後述。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被告雖不同意，惟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仍係基於兩造間僱傭關係所為之請求，且請求金額之變更，屬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之情形，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伊自110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員，每月休息6日，其中3日由伊安排，3日則由主管排定，薪資每月2萬6,400元。伊於112年3月11日因新冠肺炎確診，居家隔離至112年3月18日，於112年3月19日返回上班。詎被告於112年3月17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自112年4月10日起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惟伊並無任何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肺炎紓困條例)，於伊接受隔離、檢疫期間，被告不得對伊解僱，故被告所為終止契約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在。被告否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致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可經由確認判決加以除去，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於112年4月10日違法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其自112年4月11日起拒絕受領伊所提出之勞務給付，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伊得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前給付伊薪資2萬6,400元，又勞動部公告113年度基本工資數額為2萬7,470元，高於兩造所約定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議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則伊自得請求被告自113年1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數額之薪資。
　㈡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上班，依伊每日休息日加班費為1,397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1,026元。又此段期間，伊共有國定假日23日未休假而工作，依伊每日國定假日加班費88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另伊共有特別休假10日未休假，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及第38條第4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
　㈢被告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各短發工資4,053元、2,468元、672元予伊，共計7,193元，依兩造間僱傭契約，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
　㈣伊於111年11月11日上班送餐過程發生車禍，受有胸壁挫傷、左手肘擦傷共4公分、右手腕擦傷1公分、左膝擦傷共6公分、左小腿擦傷共6公分、右膝擦傷4公分、多處皮膚擦傷及皮膚潰瘍等傷勢，屬於職業災害，伊因醫療期間無法上班而請假15日，被告仍應給付此段期間工資，且不得以伊因職業災害請假為由，扣發全勤獎金。當月份之工資扣除伊之勞、健保自付額後，伊之應領工資為2萬5,384元，詎被告竟扣發伊之全勤獎金1,000元，並扣除伊因職業災害請假日數中之10日工資，僅給付伊1萬6,660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當月工資之差額8,724元。
　㈤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每月應為伊提繳勞工退休金1,584元，自110年6月1起至112年3月止，被告原應提繳勞工退休金共3萬4,848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專戶，惟被告僅提繳共1萬2,686元，尚短繳2萬2,162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提繳至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584元至該專戶。
　㈥兩造僱傭契約約定，伊外送月子餐時應使用被告提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如須加油，由伊先行墊付，向商家索取記載有被告統一編號之發票，於墊付金額累積滿1,000元時，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墊付共計751元之加油費，因未滿1,000元，伊於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尚未向被告請款，於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後，被告則拒絕伊之請款，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機車加油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又伊墊付加油費乃為被告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符合民法無因管理之情形，依民法第176條規定，伊亦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二者請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㈦並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以前，依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金額給付原告（112年1月起為2萬6,400元，113年1月起為2萬7,470元，其餘依當時公告金額調整），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6,734元，及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提撥2萬2,16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⒌第二、三、四項部分，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受僱於伊，擔任月子餐外送人員，一週工作5日，每月休息日須支援2日送餐。兩造約定之薪資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均為每月2萬4,000元，嗣後另約定為每月2萬6,400元。惟原告自任職起，工作態度散漫，有經常遲到、送錯月子餐、曠職、未據實打卡、送餐途中曾因超速行駛並闖紅燈而出車禍，另因未讓直行車先行而發生車禍，致伊須賠付車禍當事人及修復機車損失，影響伊商譽甚鉅，經伊多次勸導均未改善，伊因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遂於112年3月17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為由，預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離職證明書予原告，伊原本欲以20日為預告期間，但因日期算錯，在該離職證明書上面填載日期為112年4月6日，嗣後因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於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告知離職日記載錯誤，未達20日，經伊徵得原告之同意，再發給填載日期為112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其上關於原告之資料為其自己親自填寫，故伊所為預告終止期間為20日，終止為合法，故兩造間勞動契約自112年4月10日起，即生終止之效力。且原告自112年3月18日起，即未打卡上班，足認原告對伊終止契約之事由，並無異議。又原告為部分工時員工，每日工作6小時，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規定，兩造所約定之每月薪資2萬4,000元，按原告之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乃符合基本工資之規定。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伊給付自112年4月1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每月薪資2萬6,400元，暨自113年1月1日起按勞動部當年度公告基本工資計算之金額，均屬於法無據。其次，肺炎紓困條例第3條第3項所謂隔離、檢疫期間不得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係指不得以勞工接受隔離、檢疫為由，而以曠職或其他理由為解僱，並非限制於隔離、檢疫期間，僱主不得基於與隔離、檢疫無關之事由為解僱，則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自屬合法。
　㈡原告任職期間，共有34日休息日加班，伊已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惟伊對於伊共有17個月每月均短付309元，共計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休息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屬於法無據。又伊對於原告得請求伊給付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間共22日(每日800元)及112年2月28日(每日880元)之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既未舉證證明其有於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亦屬無據。另伊不爭執原告於110年及111年間共有10日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假，惟伊已於112年2月2日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7,000元，且應以原告月薪2萬4,000元作為其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之計算標準，依此計算，伊僅積欠原告1,000元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原告就此以月薪2萬6,400元計算，其數額顯屬錯誤。
　㈢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其額外請假1日，並未全勤，故無全勤獎金，扣除前開請假日之工資及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原告當月應領薪2萬98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1,419元。其次，原告於111年5月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其因確診請假4日，未有全勤而無全勤獎金，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其當月應領薪2萬2,07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3,004元。再者，原告於111年6月有休息日加班2日，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故無全勤獎金，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其當月應領薪2萬4,25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4,800元。是以，伊並無短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工資予原告之情形，原告請求伊給付前開月份之工資共7,193元，自無理由。
　㈣伊對於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11日發生職業災害，不予爭執，惟依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其應休養之日數共10日，則其醫療期間應僅有10日。惟原告當月車禍之後未上班之日數多達16日，超出之6日非屬醫療期間，其不得請求伊給付該6日之原領工資，且原告當月既非全勤，自亦不得請求全勤獎金。
　㈤關於原告勞工退休金，伊確實於110年8、9、11、12月、111年1、4、6、10、11月、112年2、3月未提繳，於110年7月、111年8月分別僅提繳1,104元、62元，伊對於原告得請求提繳1萬7,554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實領薪資中有百分之6為原告應自行提繳之部分，伊已為原告逕行提繳後，再發放薪水，且伊另有按原告每月薪資百分之6另行為原告提繳退休金，並無短少之情形，故原告請求伊補提繳並提繳其離職後之勞工退休金，於法均屬無據。
　㈥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未上班，其當日並無打卡紀錄，該日之加油費之統一發票雖記載150元，惟無法證明是伊提供之機車所加油之費用。又該統一發票證明固記載系爭機車之車牌號碼，然不能排除是原告騎乘其他機車加油而報系爭機車之車號，以便將來向伊請款。故伊對原告請求伊償還代墊之加油費，除前開150元部分為爭執外，其餘部分均不爭執。
　㈦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人員。於112年3月17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6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㈡原告於112年3月28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112年5月8日進行調解，調解結果不成立。嗣後，被告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㈢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有34日休息日加班。
　㈣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有22日國定假日加班，並於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
　㈤原告於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及111年11月11日，均於上班期間違反交通規則並發生車禍。其中111年11月11日部分，原告因此受傷，為職業災害。
　㈥原告於112年3月11日經診斷確診新冠肺炎。
　㈦兩造約定於原告出勤時間，原告應騎乘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機車，所需之加油費用，由原告先行墊付，嗣後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行墊付共計601元之加油費(不含112年3月1日之加油費150元)，被告應如數給付。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終止？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於法有據？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8萬1,026元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是否有理由？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是否於法有據？㈤原告請求被告提撥2萬2,162元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發工資7,193元，是否於法有據？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工資差額8,724元，是否有理由？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是否於法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終止？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是該條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9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人員，則其能否勝任工作，自應以其提供之勞務能否達成被告指定之月子餐外送服務目的而定。
　⒉被告抗辯：原告自任職起，工作態度散漫、經常遲到、送錯月子餐、曠職、未據實打卡，且多次於送餐途中違反道路交通規則而出車禍，致伊須賠付車禍當事人及修復機車損失，影響伊商譽甚鉅，經伊多次勸導均未改善，伊因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等語。經查，被告之月子餐外送人員每日工作內容為按三餐送月子餐至客戶處，並回收前一餐之餐具至被告營業處所，每日三餐送餐前及回收餐具完成後，各須打卡1次，即每日須打卡6次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27頁)，且據證人即被告之外送組組長乙○○、證人即被告之外場組長丙○○及證人即被告之主廚甲○○到場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286至294頁；卷二第236至243頁；卷三第56至64頁)，堪認屬實。觀之前開打卡紀錄，可見原告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2年3月17日止，於有打卡紀錄之日數，經常有打卡次數不及6次之情形，其各日缺漏次數為1至5次不等。又證人甲○○證稱：原告任職期間上下班時間不正常，外送人員上班時間分3段，7時20分、10時及16時均要打卡上班，完成送餐及回收餐具流程方可打卡下班，原告每月約有2次上班會遲到，其他外送人員只是偶爾遲到，頻率沒有原告那麼頻繁，前開打卡係以指紋為之，如打卡失敗，機器會發生提醒，原告如果上班遲到，會不打卡直接送餐，被告有時候會在通訊軟體之工作群組或當明提醒原告改善；原告經常會推卸責任，餐點比較多時，原告會表示其送不完，需要業務人員或其他內場人員支援，但其他外送人員就算餐點比較多也會送完，且原告偶爾會送錯餐點，其他外送人員雖然也有送錯餐點之狀況，但原告頻率比較高一點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0至64頁)；證人丙○○證稱：外送人員7時20分、10時及16時各須指紋打卡，若指紋未按確實，打卡機會語音提醒打卡失敗，各時段送完餐並整理完餐具，可打卡下班，原告有時候會晚到，晚到之次數有好幾次，有時候會臨時沒到，其情形至少有3次，1次是在潮州火車站坐過頭，另1次是在臺北沒有來，還有1次是突然打電話給店長，表示要請假好幾天；於原告任職期間，有時候下午會超過16時很多才來，伊所述原告晚到之情形有好幾次，如果原告晚到，會造成客戶之餐點送達遲延；被告臨時未上班，會少1個人送餐，公司內場人員或業務人員即須幫忙送餐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37、238頁)；證人乙○○證稱：就伊所知，原告多少有一些遲延送達之情形，伊之所以知道此情形，係因伊外送回公司後，聽到內場人員反映，伊不記得此情形之具體日數，但就伊印象，不只1次，相較於其他外送員，無較頻繁或較少之情況，被告之外送員送餐遲延，是偶發之狀況，伊擔任被告之外送員3年，記憶中只有1、2次送餐遲延，被告有要求員工遵守交通規則，並按時送餐給客戶，外送員原則上每天都要打卡，送餐前要先進公司打卡上班，下班亦要先回到公司打卡再下班，伊個人未曾漏未打卡，就伊所知，有人會漏打卡，但會通知內場人員進行相關處理；伊印象原告有1、2次臨時未上班，亦未請假，於此情形，外送組長會安排給其他外送員；外送員有請假或未到之情形，被告會自己送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6至294頁)。依上，可知原告於任職被告期間，確有經常未打卡之情形，而被告所設置之打卡機，係採指紋打卡，如打卡失敗，將有警示提醒，則原告未為打卡，應可排除係打卡失敗之情況，證人丙○○證述被告如上班遲到，常有不打卡直接送餐之情形等語，應認上班遲到係被告之所以經常未打卡之原因之一，則被告主張原告任職期間經常有遲到及未據實打卡之情事，堪可採信。被告抗辯原告另有：工作態度散漫、送錯月子餐及曠職之情形云云，惟依證人甲○○、丙○○、乙○○前揭證述，原告任職期間雖有臨時未到、送錯餐點及送餐遲延等狀況，然此均係偶發事件，而所謂臨時未到，尚無從證明原告事前或事後未向被告請假，或其請假為被告所拒絕，亦難逕認原告有故意曠職，或有其他工作態度散漫之情事。至原告固否認前開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之形式真正性，並主張該打卡紀錄與原告實際打卡情況不符云云，惟該打卡紀錄為有權製作員工打卡紀錄之被告，依其所留存之電磁紀錄所製作，而其上之打卡時間連貫且格式一致，尚無明顯不可信之情形，堪認其內容之記載應與原告實際之打卡情形相符。
　⒊原告於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及111年11月11日，均於上班期間違反交通規則並發生車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又經警初步分析車禍原因，110年7月17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操作不當」、「速限50公里，自述車速60公里」，與「左轉彎未達路中心處搶先左轉入侵來車道」之普通重型機車相撞肇事；111年9月29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機車「違反號誌管制闖紅燈」、「速限50公里，自述車速65公里」，與「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之機車相撞肇事；111年11月11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機車「變換車道未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與「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之自用小客車相撞肇事；110年7月17日之車禍，兩造與車禍之他方當事人成立和解，兩造賠償該他方當事人1,000元，該他方當事人賠償兩造1,500元；111年9月29日之車禍，兩造與車禍之他方當事人成立調解，原告願賠償該他方當事人6萬8,000元(含強制汽車責任險)，上開賠償金額由原告所投保之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給付；111年11月11日之車禍，經被告申請汽車險理賠，由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賠付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先賠付車禍之他方當事人)12萬5,632元等情，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和解書、汽車理賠申請書、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及道路事故現場圖等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5頁、第209頁、第215頁、第217頁；卷二第17至21頁)。
　⒋查被告以經營月子餐事業，相關餐點全賴外送人員安全及準時送抵，方能維持商譽，順利經營。原告有經常性遲到及未據實打卡之情事，被告又因原告前開3次車禍，或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或與他人成立調解或和解，已如前述。則原告之遲到及未據實打卡，造成被告不易判斷原告之實際出缺勤情形，且造成原告對於送餐之管理有所不便，而原告於自110年6月間起任職迄至111年11月間止之1年半期間，已3次因違反交通規則肇事，頻率甚高，其違反交通規則而肇事，不但影響被告對客戶餐點運送之準時性，更甚者，原告既受被告所僱用，並騎乘被告之機車載送月子餐，如因發生車禍而須對他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被告難免須連帶負責，則原告前開經常遲到、未據實打卡及違規肇事之情形，確實足以動搖被告對於原告工作之信賴。原告固主張：外送員以騎乘機車送餐為業務，交通風險較高，本即較一般民眾易發生車禍，而伊擔任外送員，所發生之車禍次數相較其他外送員，並無偏高之情形云云。查駕駛汽車或騎乘機車本即為風險行為，縱然遵守交通規則，固有遭其他違反注意義務之人波及之可能性，惟原告前開3次車禍，均係因其違反交通安全規則以致肇事，尚與單純無肇責而發生車禍者有別。又證人乙○○證稱：原告比伊晚到職，就伊之印象，原告任職期間有3次送餐時發生車禍，而伊任職期間，伊僅出過1次車禍，原告出車禍之比例有點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7頁、第291頁)，亦足證明原告任職期間，違反交通規則而肇事之頻率，相較於被告其他員工，確有較為頻繁之情形。是原告所以發生前開3次車禍之主要原因，仍係因其違反交通規則而致，原告將其原因歸咎於外送員之交通風險較高云云，尚難採憑。
　⒌按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於隔離、檢疫期間，其任職之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防疫隔離假，且不得視為曠職、強迫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家屬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假者，亦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由於勞工需配合衛生主管機關『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之要求，不得外出上班，無法出勤期間，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勞工得請『防疫隔離假』，雇主應給假，且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則其立法目的在於，勞工於接受隔離、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上班，無可歸責，雇主自應給假，而禁止雇主以勞工此段期間未上班之理由，予以不利之處分。是以，該條例係禁止雇主以勞工接受隔離、檢疫未上班為由，與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相連結，並非禁止雇主以與勞工接受隔離、檢疫外之事由，依勞基法第11條各款規定終止契約。查原告有經常性遲到、未據實打卡及頻繁違規肇事之情事，足以動搖被告對於原告工作之信賴，已據前述，則本院審酌被告經營事業之項目、原告工作之性質與其從事工作之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認繼續維持兩造僱傭關係，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難以期待被告繼續僱用原告，而認本件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是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本件被告於112年3月17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6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又原告於112年3月28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112年5月8日進行調解，調解結果不成立，嗣後，被告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等情，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確已於112年3月17日對原告為終止兩造僱用契約之意思表示，其就終止契約日之真意，應為112年4月10日。依上，被告終止契約既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則兩造間僱傭契約應自112年4月10日起，即發生終止效力。
　⒍原告固主張：被告從未要求伊為任何改正，甚至於112年仍發給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顯然不認為伊發生車禍屬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查，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車禍之和解及調解過程，兩造均有到場，111年11月11日之車禍，亦由被告申請保險出險，並對車禍之他方當事人為賠付，則被告親自參與和解、調解或理賠程序，對於車禍發生之原因及過程應知之甚詳，衡情應會對原告有所告誡，督促原告將來送餐騎乘機車時應小心謹慎，以避免再發生車禍，導致被告須與車禍他方當事人洽談和解事宜，並造成其所經營之月子餐事業有所損失。證人乙○○亦證稱：伊任職期間，有2、3次送餐時違反交通規則，有1次是逆向行駛為被告所見，其他次則有罰單，被告有對伊告誡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第293頁)，堪認被告於原告發生前2次車禍時，應已對原告口頭告誡謹慎騎車，而原告猶未改善。至於被告是否給予原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乙節，與被告是否存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難認存有相當因果關係，尚難以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之事實，反推原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於法有據？
　　兩造間僱傭契約自112年4月10日起發生終止效力，則原告依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於法自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8萬1,026元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三、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4條、第36條第1項、第3項、第37條及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部分工時，係指：一、1.有固定工作時間，但其每日工作時數較全時勞工為少；2.企業因應全時勞工正常工時以外之人力，所安排之班別；3.企業為因應尖峰時間，所安排之班別。二、結合部分時間工作與彈性工作時間制度，如約定特定期間之總工作時數，但特定期間內每日工作時段及時數不固定。三、分攤工作之安排，如兩人一職制。部分工時勞工之工資應由勞僱雙方議定，按月計酬者，不得低於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每月基本工資；按時計酬者，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按日計酬者，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工作時數後之金額。如每日工時超過約定工時，而未達正常工作時間部分之工資，由雙方議定；超過法定正常工作時間，或於休息日出勤者，應依勞基法第24條給付工資，但如願意補休經雇主同意，得給予補休。
　⒊關於原告每月薪資，原告主張為2萬6,400元等語；被告則抗辯：兩造約定原告薪資為2萬4,000元，又原告為部分工時員工，其工作時間為7時至8時、10時至12時、16時至18時，共5小時，為使送餐工時更為彈性，故約定工作時間為每日6小時，依其每日實際工作時間計算，原告所領工資符合基本工資規定等語。經查，被告以福滿孕企業社為投保單位，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自110年7月8日起至111年4月30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均為2萬4,000元；自111年5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5,250元(即勞動部公告之111年每月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至至112年3月31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6,400元(即勞動部公告之112年每月基本工資)；自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4月24日退保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6,400元等情，有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89頁)。又依被告所提出之薪資條及存款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一第131至185頁)，可見原告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1月止，各月薪資均記載為2萬3,000元(另有全勤獎金1,000元之記載，如有請假則扣除)，應發額(含「未休工資」、年終獎金)及實付額(應發額扣除勞、健保自付額後)部分，除112年1月為4萬3,180元、4萬2,256元，其餘應發額最高為2萬6,160元、實付額最高為2萬5,256元；112年2、3月薪資均記載2萬5,400元，112年2月之應發額、實付額為2萬8,272元及2萬7,299元；另被告於各月份匯款至原告金融帳戶之數額，雖略有落差，但其差額大致在1,000元之內。依上，被告抗辯自原告任職起，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等語，堪以採信，惟自112年2、3月起，兩造業已改約定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原告固提出111年7月至12月之員工薪資條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3、35頁)，然該薪資條未記載員工姓名，而與被告所提出記載有原告姓名之薪資條中所記載之薪資、獎金、健保費、應發額、實付額等項目之數額均有不同，尚難證明係原告之薪資條，則該薪資條雖記載「薪資24000」、「獎金2400」，亦無從證明兩造就薪資之約定為2萬6,400元。
　⒋依證人甲○○、丙○○、乙○○之證述，可知被告之外送人員上班時間分3段，亦即7時20分、10時及16時均要打卡上班，而觀之前開打卡紀錄，亦可見原告第1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7時20分至9時之間，第2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10時至13時之間，第3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16時至19時之間，而原告打卡缺漏之情形嚴重，於同一時段均有打上、下班卡之情形，則可見各段時間之上、下班間隔約為2小時。又被告係以部分工時為原告投保，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19至134頁)，則被告抗辯原告為部分工時員工，兩造約定其每日工作時間為6小時等語，洵堪採信。依上，勞動部公告之110、111、112年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為本院職務上所知，而以正常工時每日8小時、兩造約定工時每日6小時計算，兩造約定之工資，即不得低於110年1萬8,000元(24000×6/8=18000)、111年1萬8,938元(25250×6/8=18938，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112年1萬9,800元(26400×6/8=19800)，則本件兩造所約定之工資，亦無違反勞基法第21條規定之情形可言，關於原告工資之發給，自應依從兩造之約第。是原告主張其自110年6月任職起之每月薪資為2萬6,400元，換算每日休息日加班工資為1,397元云云，尚難憑採。
　⒌原告主張：伊任職期間，每月僅休6日，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依伊每日休息日加班費為1,397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1,026元等語；被告抗辯：原告在職期間，共有34日休息日加班，伊已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惟伊對於伊共有17個月每月均短付309元，共計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休息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屬於法無據等語。原告主張其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並提出110年10月至112年3月之排班表為據(見本院卷二第69至91頁)。惟排班表之記載，僅係勞、僱雙方預先排定勞工之上班、休假及休息日，往往與員工實際上班之日數有別，尚難逕作為員工實際上班日數之認定；況且，前開排班表係自翻拍照片列印而得，其上關於員工姓名之記載模糊不清，尚無從辨識原告各月份之排班資料，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之事實。觀之被告提出薪資條，可見記載「未休假工資2天」、「未休息工資2天」、「2天未休工資」，各該未休假、未休息工資，均併入當月之薪資應發額中，其數額為2,180元(即每日1090元)，而原告自承其任職期間每月排休6日，均有休滿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6頁)，則以勞工每7日有例假、休息日各1日計算，原告每月未休之例假、休息日至多為2日，核與前開薪資條記載之未休假工資為2日相符。依上，被告抗辯：原告在職期間之休息日加班，伊均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等語，堪以採信。原告固爭執被告所提出薪資條之形式真正性，然被告為有權製作原告薪資條之人，而前開薪資條之格式一致且內容連貫，各該月份之實付金額亦與被告所提存款交易明細之數額差異不大，則前開薪資條難認係被告臨訟所製作不實內容之私文書，應足以作為本件原告關於每月休息、例假日加班日數之認定依據。
　⒍本件被告就其共短付原告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之事實為自認，則此部分之事實，固堪認定。惟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每日休息日加班工資為1,397元，亦未證明其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之事實，則其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1,026元，於前開被告自認之5,253元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⒎原告主張：伊於任職期間，共有國定假日23日未休假工作，依伊每日國定假日加班費88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等語；被告則抗辯：伊對於原告得請求伊給付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間共22日(每日800元)及112年2月28日(每日880元)之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於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於法亦屬無據等語。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有22日國定假日加班，並於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亦不爭執其尚積欠被告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之事實，則兩造爭議在於：原告前開國定假日之加班費，究應以何標準計算？經查，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1月止，兩造約定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自112年2、3月起，業已改約定為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等情，已據前述，則依此計算，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22日國定假日加班，被告應給予原告每日加倍工資800元(24000÷30=800)，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被告則應給予原告加倍工資880元(26400÷30=880)。據此計算，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即加倍工資)1萬8,480元(被告誤算為1萬8,400元)，於法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應予剔除。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及第4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特別休假10日未休假，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云云。被告就原告於110、111年間共有10日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假乙節，固不爭執，惟其抗辯：前開特休假未休之工資計算，應以每日800元計算，伊已於112年2月2日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7,000元，尚積欠原告1,000元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等語。查兩造就原告110、111年間之每月薪資約定為2萬4,000元，已據前述，則被告既未予原告前開10日之特別休假日休假，自應發給原告工資8,000元(24000÷30×10=8000)。又觀之被告所提出薪資條，可見112年1月部分記載「薪資23000」、「全勤1000」、「7天特休7000」、「2天未休息工資2180」、「年終獎金10000」、「應發額43180」、「實付額42256」、「2/2轉獎金、特休17000」等文字，核與卷附存款交易明細中112年2月2日被告匯款1萬7,000元予原告之情形相符(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堪認被告確已給付原告特休假未休工資7,000元，尚短付1,000元，原告主張就此部分被告短付8,800元云云，自非可採。
　⒊依上，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於1,000元範圍內，乃屬於法有據，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㈤原告請求被告提撥2萬2,162元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之月薪為2萬6,400元，被告應按月為伊提繳勞工退休金1,584元，自110年6月1起至112年3月止，被告原應提繳勞工退休金共3萬4,848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專戶，惟被告僅提繳共1萬2,686元，尚短繳2萬2,162元等語。被告就其未為原告提繳110年8、9、11、12月、111年1、4、6、10、11月、112年2、3月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及110年7月、111年8月僅分別為原告提繳1,104元、62元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暨原告得請求被告提繳1萬7,55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事實，不予爭執，惟抗辯：其餘部分，伊均按原告每月薪資百分之6為原告提繳退休金，並無短少之情形等語。經查，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1月止，兩造約定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自112年2、3月起，業已改約定為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等情，已如前述，則被告自應依前揭約定薪資為原告提繳百分之6之金額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5月9日函、勞工退休金(勞退新制)提繳異動明細表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表(見本院卷一第307至311頁)，可見被告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共提繳1萬2,686元，惟依兩造約定薪資，此段期間，被告所應為原告提繳之金額總計為3萬528元(1440×19+1584×2=30528)；又依被告提出薪資條，可見原告110年6月份之薪資總額為1萬1,000元(見本院卷一第131頁)，當月份被告所應提繳之數額應為660元(11000×0.06=660)，是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3月31日止，被告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總額即為3萬1,188元(30528+660=31188)，被告僅提繳1萬2,686元(112年4月應提繳部分，不在本件原告請求範圍)，自應補提繳差額1萬8,502元(00000-00000=18502)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帳戶。
　⒊依上，原告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撥(提繳)2萬2,16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於1萬8,502元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則為無理由。
　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發工資7,193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各短發工資4,053元、2,468元、672元予伊，共計7,193元云云；被告則抗辯：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未全勤，故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986元，伊已匯款2萬1,419元；原告於111年5月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其因確診請假4日，未有全勤而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2,076元，伊已匯款2萬3,004元；原告於111年6月有休息日加班2日，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故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4,256元，伊已匯款2萬4,800元，伊並無短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工資予原告之情形等語。
　⒉經查，依被告提出薪資表及存款交易明細之記載，可見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其額外請假1日，經被告扣薪1,090元，並未全勤，故被告未發給當月之全勤獎金1,000元，其應發額為2萬1,910元(00000-0000=21910)，扣除原告之勞、健保自負額後，實付額為2萬986元，被告已於110年11月匯款2萬1,419元予被告，難認有給付薪資短少之情形，原告主張該月份薪資短少4,053元云云，即非可採。又原告於111年5月間，並無休息日2日未休工資之記載，惟記載原告「確診休4天」、「全勤0元」，應發額為2萬3,000元，實付額為2萬2,076元(見本院卷一第135頁)，堪認係因原告確診新冠肺炎，請假4日，原告並因此有2日原約定上班之休息日未上班，被告並因此扣發原告全勤獎金1,000元。惟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之規定，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於隔離、檢疫期間，其雇主應給予防疫隔離假，且不得扣發全勤獎金。前開規定應屬強制規定，則被告扣發原告全勤獎金1,000元，難認有據。至原告因確診而未於原約定上班之休息日上班，既無於2日休息日上班之事實，被告未給予原告休息日上班工資，自屬合理，則原告當月之應發薪資經計算全勤獎金1,000元後，應發額即為2萬4,000元，再扣除原告之勞、健保自負額共924元後，其得實領之金額為2萬3,076元，被告於111年6月11日僅匯款2萬3,004元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尚短少72元(00000-00000=72)。其次，原告之111年6月薪資表有休息日加班2日領加班費2,180元，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獎金之記載，其應發額為2萬5,180元，實付額為2萬4,256元。惟雇主不得以員工確診新冠肺炎為由，扣發全勤獎金，已如前述，則原告當月薪資之應發額及實付額應修正為2萬6,180元及2萬5,256元，被告於111年7月10日匯款2萬4,800元，尚短少456元(00000-00000=456)。
　⒊依上，就原告111年5、6月間之薪資，被告短少給付共528元(72+456=528)，原告依僱傭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193元，於528元範圍內，於法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屬於法無據。
　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工資差額8,724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伊於111年11月11日發生職業災害，因醫療期間無法上班而請假15日，被告仍應給付此段期間工資，且不得以伊因職業災害請假為由，扣發全勤獎金，惟被告竟扣發伊之全勤獎金1,000元，並扣除伊因職業災害請假日數中之10日工資，僅給付伊1萬6,660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當月工資之差額8,724元等語；被告則抗辯：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其應休養之日數共10日，則其醫療期間應僅有10日，惟原告當月車禍之後未上班之日數多達16日，超出之6日非屬醫療期間，其不得請求伊給付該6日之原領工資，且原告當月既非全勤，自亦不得請求全勤獎金等語。
　⒉經查，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上班時發生職業傷害，受有受有胸壁挫傷、左手肘擦傷共4公分、右手腕擦傷1公分、左膝擦傷共6公分、左小腿擦傷共6公分、右膝擦傷4公分、多處皮膚擦傷及皮膚潰瘍等傷勢，有寶建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07、209頁)，依醫囑所載，原告111年11月11日急診後宜休養3日，111年11月18日門診治療後宜休養1週，避免久站走動，以免傷口感染及加速傷口癒合，堪認原告自111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11月25日止，確有休養之必要，而屬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被告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被告抗辯原告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僅16日云云，尚難採憑。又被告就原告之111年11月薪資，以原告因車禍請假10日為由，扣發1萬900元，未給予全勤獎金，且未發給休息日未休工資，於扣除原告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實際給付1萬3,660元(不含三節獎金3,000元)，有薪資條及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37頁、第175頁)。就前開休息日未休假工資部分，因原告因車禍請假，實際上並無休息日加班2日之事實，被告自毋庸發給休息日加班費，惟就全勤獎金1,000元及車禍請假10日之1萬900元部分，本屬原告原領工資之範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補償其8,724元，自屬於法有據。
　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兩造約定於原告出勤時間，原告應騎乘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機車，所需之加油費用，由原告先行墊付，嗣後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行墊付共計601元之加油費(不含112年3月1日之加油費150元)，被告應如數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是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601元，自屬於法有據。
　⒉被告固抗辯：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未上班，該日之加油費之統一發票雖記載150元，惟無法證明是伊提供之機車所加油之費用，不能排除是原告騎乘其他機車加油而報系爭機車之車號，以便將來向伊請款云云。經查，依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雖未見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有出勤，惟原告任職期間，經常性有打卡缺漏及遲到之情形，已據前述，則是否得僅以原告當日未打卡，遽認原告未出勤，非無疑義。又卷附112年3月1日之屏東中山加油站電子發票證明聯，記載之買方統一編號與福滿孕企業社相同，而車號之記載亦系爭機車之車牌號碼相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電子發票證明聯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頁、第39頁)，堪認確係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加油之統一發票。而系爭機車既為被告提供原告上班送餐使用，所消耗之油資費用，依兩造之約定亦應由被告承擔，是不論原告於112年3月1日是否有出勤，前開加油費150元終局仍應由被告負擔，則原告依不當得利關係，請求被告償還150元，於法亦屬有據。
　⒊依上，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於法即屬有據。至原告另主張無因管理法律關係為此部分之請求權基礎，惟其係以選擇的合併方式為請求，本院既認其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之請求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就無因管理法律關係部分為審酌。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兩造間僱傭契約、民法第179條、第487條前段、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第39條及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以前，依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金額給付原告（112年1月起為2萬6,400元，113年1月起為2萬7,470元，其餘依當時公告金額調整），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6,734元，及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提撥2萬2,16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於如主文第1、2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1、2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如為原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又原告其餘金錢給付之訴既經駁回，其關於駁回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9號

原      告  周政瑋  



訴訟代理人  蔡志宏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張瑋庭即福滿孕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江沛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4,736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撥新臺幣1萬8,50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3,238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分別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聲明：㈡被告應自民國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

    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萬6,4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3,68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6,48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

    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

    備金專戶。訴狀送達後，原告減縮又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最終變更聲明如後述。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被告雖不

    同意，惟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仍係基於兩造間僱傭關

    係所為之請求，且請求金額之變更，屬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之情形，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伊自110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員，每月休

    息6日，其中3日由伊安排，3日則由主管排定，薪資每月2萬

    6,400元。伊於112年3月11日因新冠肺炎確診，居家隔離至1

    12年3月18日，於112年3月19日返回上班。詎被告於112年3

    月17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

    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自112年4月10日起終止

    兩造間勞動契約，惟伊並無任何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依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肺炎紓

    困條例)，於伊接受隔離、檢疫期間，被告不得對伊解僱，

    故被告所為終止契約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在。被

    告否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致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

    危險，可經由確認判決加以除去，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

    項規定，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被告於112年4月10日違法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其自112

    年4月11日起拒絕受領伊所提出之勞務給付，應負受領遲延

    之責，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伊得請

    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1

    0日前給付伊薪資2萬6,400元，又勞動部公告113年度基本工

    資數額為2萬7,470元，高於兩造所約定之每月基本工資，依

    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議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則

    伊自得請求被告自113年1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勞

    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數額之薪資。

　㈡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

    上班，依伊每日休息日加班費為1,397元計算，被告尚積欠

    伊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1,026元。又此段期間，伊共有國定假

    日23日未休假而工作，依伊每日國定假日加班費880元計算

    ，被告尚積欠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另伊共有特別休

    假10日未休假，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

    伊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

    及第38條第4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

　㈢被告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各短發工資4,053元

    、2,468元、672元予伊，共計7,193元，依兩造間僱傭契約

    ，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

　㈣伊於111年11月11日上班送餐過程發生車禍，受有胸壁挫傷、

    左手肘擦傷共4公分、右手腕擦傷1公分、左膝擦傷共6公分

    、左小腿擦傷共6公分、右膝擦傷4公分、多處皮膚擦傷及皮

    膚潰瘍等傷勢，屬於職業災害，伊因醫療期間無法上班而請

    假15日，被告仍應給付此段期間工資，且不得以伊因職業災

    害請假為由，扣發全勤獎金。當月份之工資扣除伊之勞、健

    保自付額後，伊之應領工資為2萬5,384元，詎被告竟扣發伊

    之全勤獎金1,000元，並扣除伊因職業災害請假日數中之10

    日工資，僅給付伊1萬6,660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

    ，伊得請求被告給付當月工資之差額8,724元。

　㈤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每月應為伊提繳勞工退

    休金1,584元，自110年6月1起至112年3月止，被告原應提繳

    勞工退休金共3萬4,848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專戶，惟

    被告僅提繳共1萬2,686元，尚短繳2萬2,162元，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

    數提繳至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

    11日起至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584元至該專戶。

　㈥兩造僱傭契約約定，伊外送月子餐時應使用被告提供之車牌

    號碼0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如須加油，由伊先行

    墊付，向商家索取記載有被告統一編號之發票，於墊付金額

    累積滿1,000元時，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

    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墊付共計751元之加油費，因未

    滿1,000元，伊於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尚未向被告請

    款，於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後，被告則拒絕伊之請款，被

    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機車加油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又伊墊付加油費

    乃為被告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符合民法無因管理之情形，

    依民法第176條規定，伊亦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二者請擇

    一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㈦並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4月11

    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以前，依勞動部

    公告每月基本工資金額給付原告（112年1月起為2萬6,400元

    ，113年1月起為2萬7,470元，其餘依當時公告金額調整），

    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6,734元，及自113年9

    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

    告應提撥2萬2,16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

    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⒌第

    二、三、四項部分，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受僱於伊，擔任月

    子餐外送人員，一週工作5日，每月休息日須支援2日送餐。

    兩造約定之薪資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均

    為每月2萬4,000元，嗣後另約定為每月2萬6,400元。惟原告

    自任職起，工作態度散漫，有經常遲到、送錯月子餐、曠職

    、未據實打卡、送餐途中曾因超速行駛並闖紅燈而出車禍，

    另因未讓直行車先行而發生車禍，致伊須賠付車禍當事人及

    修復機車損失，影響伊商譽甚鉅，經伊多次勸導均未改善，

    伊因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遂於112年3月17日以勞

    基法第11條第5款為由，預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

    離職證明書予原告，伊原本欲以20日為預告期間，但因日期

    算錯，在該離職證明書上面填載日期為112年4月6日，嗣後

    因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於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告知離

    職日記載錯誤，未達20日，經伊徵得原告之同意，再發給填

    載日期為112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其上關於原告

    之資料為其自己親自填寫，故伊所為預告終止期間為20日，

    終止為合法，故兩造間勞動契約自112年4月10日起，即生終

    止之效力。且原告自112年3月18日起，即未打卡上班，足認

    原告對伊終止契約之事由，並無異議。又原告為部分工時員

    工，每日工作6小時，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規定，兩

    造所約定之每月薪資2萬4,000元，按原告之工作時間比例計

    算，乃符合基本工資之規定。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終止，原

    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伊給付自112年4月

    1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每月薪資2萬6,400元，暨自113年

    1月1日起按勞動部當年度公告基本工資計算之金額，均屬於

    法無據。其次，肺炎紓困條例第3條第3項所謂隔離、檢疫期

    間不得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係指不得以勞工接受隔離

    、檢疫為由，而以曠職或其他理由為解僱，並非限制於隔離

    、檢疫期間，僱主不得基於與隔離、檢疫無關之事由為解僱

    ，則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

    ，自屬合法。

　㈡原告任職期間，共有34日休息日加班，伊已按每日1,090元給

    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惟伊對於伊共有17個月每月均短付

    309元，共計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

    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休息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屬於

    法無據。又伊對於原告得請求伊給付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

    1年12月31日間共22日(每日800元)及112年2月28日(每日880

    元)之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部分，不予爭執，其

    餘部分，原告既未舉證證明其有於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其

    請求自亦屬無據。另伊不爭執原告於110年及111年間共有10

    日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假，惟伊已於112年2月2日給付原告特

    別休假日未休工資7,000元，且應以原告月薪2萬4,000元作

    為其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之計算標準，依此計算，伊僅積欠

    原告1,000元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原告就此以月薪2萬6,

    400元計算，其數額顯屬錯誤。

　㈢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其額外請假1日

    ，並未全勤，故無全勤獎金，扣除前開請假日之工資及原告

    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原告當月應領薪2萬986元，

    伊當月已匯款2萬1,419元。其次，原告於111年5月亦無休息

    日加班之情形，其因確診請假4日，未有全勤而無全勤獎金

    ，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其當月應領薪2

    萬2,07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3,004元。再者，原告於111年

    6月有休息日加班2日，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故無

    全勤獎金，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其當月

    應領薪2萬4,25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4,800元。是以，伊並

    無短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工資予原告之情形

    ，原告請求伊給付前開月份之工資共7,193元，自無理由。

　㈣伊對於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11日發生職業災害，不予爭執

    ，惟依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其應休養之日數共10

    日，則其醫療期間應僅有10日。惟原告當月車禍之後未上班

    之日數多達16日，超出之6日非屬醫療期間，其不得請求伊

    給付該6日之原領工資，且原告當月既非全勤，自亦不得請

    求全勤獎金。

　㈤關於原告勞工退休金，伊確實於110年8、9、11、12月、111

    年1、4、6、10、11月、112年2、3月未提繳，於110年7月、

    111年8月分別僅提繳1,104元、62元，伊對於原告得請求提

    繳1萬7,554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實領薪資中

    有百分之6為原告應自行提繳之部分，伊已為原告逕行提繳

    後，再發放薪水，且伊另有按原告每月薪資百分之6另行為

    原告提繳退休金，並無短少之情形，故原告請求伊補提繳並

    提繳其離職後之勞工退休金，於法均屬無據。

　㈥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未上班，其當日並無打卡紀錄，該日之加

    油費之統一發票雖記載150元，惟無法證明是伊提供之機車

    所加油之費用。又該統一發票證明固記載系爭機車之車牌號

    碼，然不能排除是原告騎乘其他機車加油而報系爭機車之車

    號，以便將來向伊請款。故伊對原告請求伊償還代墊之加油

    費，除前開150元部分為爭執外，其餘部分均不爭執。

　㈦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受不利之判決

    ，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人員。於1

    12年3月17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

    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

    意思表示，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

    職日為112年4月6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㈡原告於112年3月28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

    於112年5月8日進行調解，調解結果不成立。嗣後，被告另

    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

    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㈢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有34日休息日加班

    。

　㈣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有22日國定假日加

    班，並於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

　㈤原告於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及111年11月11日，均於

    上班期間違反交通規則並發生車禍。其中111年11月11日部

    分，原告因此受傷，為職業災害。

　㈥原告於112年3月11日經診斷確診新冠肺炎。

　㈦兩造約定於原告出勤時間，原告應騎乘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機

    車，所需之加油費用，由原告先行墊付，嗣後再持發票向被

    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行墊

    付共計601元之加油費(不含112年3月1日之加油費150元)，

    被告應如數給付。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終止？㈡原告請求

    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

    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於法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8萬1,026元及國定假日

    加班費2萬240元，是否有理由？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假

    未休工資8,800元，是否於法有據？㈤原告請求被告提撥2萬2

    ,162元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㈥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短發工資7,193元，是否於法有據？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

    1年11月工資差額8,724元，是否有理由？㈧原告請求被告償

    還加油費751元，是否於法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終止？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

    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

    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

    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

    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

    是該條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

    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

    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

    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

    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139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

    人員，則其能否勝任工作，自應以其提供之勞務能否達成被

    告指定之月子餐外送服務目的而定。

　⒉被告抗辯：原告自任職起，工作態度散漫、經常遲到、送錯

    月子餐、曠職、未據實打卡，且多次於送餐途中違反道路交

    通規則而出車禍，致伊須賠付車禍當事人及修復機車損失，

    影響伊商譽甚鉅，經伊多次勸導均未改善，伊因認原告有不

    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等語。經查，被告之月子餐外送人員每日

    工作內容為按三餐送月子餐至客戶處，並回收前一餐之餐具

    至被告營業處所，每日三餐送餐前及回收餐具完成後，各須

    打卡1次，即每日須打卡6次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

    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27

    頁)，且據證人即被告之外送組組長乙○○、證人即被告之外

    場組長丙○○及證人即被告之主廚甲○○到場證述明確(見本院

    卷一第286至294頁；卷二第236至243頁；卷三第56至64頁)

    ，堪認屬實。觀之前開打卡紀錄，可見原告自110年6月17日

    起至112年3月17日止，於有打卡紀錄之日數，經常有打卡次

    數不及6次之情形，其各日缺漏次數為1至5次不等。又證人

    甲○○證稱：原告任職期間上下班時間不正常，外送人員上班

    時間分3段，7時20分、10時及16時均要打卡上班，完成送餐

    及回收餐具流程方可打卡下班，原告每月約有2次上班會遲

    到，其他外送人員只是偶爾遲到，頻率沒有原告那麼頻繁，

    前開打卡係以指紋為之，如打卡失敗，機器會發生提醒，原

    告如果上班遲到，會不打卡直接送餐，被告有時候會在通訊

    軟體之工作群組或當明提醒原告改善；原告經常會推卸責任

    ，餐點比較多時，原告會表示其送不完，需要業務人員或其

    他內場人員支援，但其他外送人員就算餐點比較多也會送完

    ，且原告偶爾會送錯餐點，其他外送人員雖然也有送錯餐點

    之狀況，但原告頻率比較高一點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0至64

    頁)；證人丙○○證稱：外送人員7時20分、10時及16時各須指

    紋打卡，若指紋未按確實，打卡機會語音提醒打卡失敗，各

    時段送完餐並整理完餐具，可打卡下班，原告有時候會晚到

    ，晚到之次數有好幾次，有時候會臨時沒到，其情形至少有

    3次，1次是在潮州火車站坐過頭，另1次是在臺北沒有來，

    還有1次是突然打電話給店長，表示要請假好幾天；於原告

    任職期間，有時候下午會超過16時很多才來，伊所述原告晚

    到之情形有好幾次，如果原告晚到，會造成客戶之餐點送達

    遲延；被告臨時未上班，會少1個人送餐，公司內場人員或

    業務人員即須幫忙送餐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37、238頁)；證

    人乙○○證稱：就伊所知，原告多少有一些遲延送達之情形，

    伊之所以知道此情形，係因伊外送回公司後，聽到內場人員

    反映，伊不記得此情形之具體日數，但就伊印象，不只1次

    ，相較於其他外送員，無較頻繁或較少之情況，被告之外送

    員送餐遲延，是偶發之狀況，伊擔任被告之外送員3年，記

    憶中只有1、2次送餐遲延，被告有要求員工遵守交通規則，

    並按時送餐給客戶，外送員原則上每天都要打卡，送餐前要

    先進公司打卡上班，下班亦要先回到公司打卡再下班，伊個

    人未曾漏未打卡，就伊所知，有人會漏打卡，但會通知內場

    人員進行相關處理；伊印象原告有1、2次臨時未上班，亦未

    請假，於此情形，外送組長會安排給其他外送員；外送員有

    請假或未到之情形，被告會自己送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6

    至294頁)。依上，可知原告於任職被告期間，確有經常未打

    卡之情形，而被告所設置之打卡機，係採指紋打卡，如打卡

    失敗，將有警示提醒，則原告未為打卡，應可排除係打卡失

    敗之情況，證人丙○○證述被告如上班遲到，常有不打卡直接

    送餐之情形等語，應認上班遲到係被告之所以經常未打卡之

    原因之一，則被告主張原告任職期間經常有遲到及未據實打

    卡之情事，堪可採信。被告抗辯原告另有：工作態度散漫、

    送錯月子餐及曠職之情形云云，惟依證人甲○○、丙○○、乙○○

    前揭證述，原告任職期間雖有臨時未到、送錯餐點及送餐遲

    延等狀況，然此均係偶發事件，而所謂臨時未到，尚無從證

    明原告事前或事後未向被告請假，或其請假為被告所拒絕，

    亦難逕認原告有故意曠職，或有其他工作態度散漫之情事。

    至原告固否認前開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之形式真正性

    ，並主張該打卡紀錄與原告實際打卡情況不符云云，惟該打

    卡紀錄為有權製作員工打卡紀錄之被告，依其所留存之電磁

    紀錄所製作，而其上之打卡時間連貫且格式一致，尚無明顯

    不可信之情形，堪認其內容之記載應與原告實際之打卡情形

    相符。

　⒊原告於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及111年11月11日，均於

    上班期間違反交通規則並發生車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又

    經警初步分析車禍原因，110年7月17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

    乘系爭機車「操作不當」、「速限50公里，自述車速60公里

    」，與「左轉彎未達路中心處搶先左轉入侵來車道」之普通

    重型機車相撞肇事；111年9月29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機

    車「違反號誌管制闖紅燈」、「速限50公里，自述車速65公

    里」，與「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之機車相撞肇事；111年11

    月11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機車「變換車道未讓直行車先

    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與「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之自用小客

    車相撞肇事；110年7月17日之車禍，兩造與車禍之他方當事

    人成立和解，兩造賠償該他方當事人1,000元，該他方當事

    人賠償兩造1,500元；111年9月29日之車禍，兩造與車禍之

    他方當事人成立調解，原告願賠償該他方當事人6萬8,000元

    (含強制汽車責任險)，上開賠償金額由原告所投保之泰安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給付；111年11月11日之車禍，經被告

    申請汽車險理賠，由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賠付旺旺友

    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先賠付車禍之他方當事人)12萬

    5,632元等情，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

    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和解書、汽車理賠

    申請書、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及道路事故現場圖

    等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5頁、第209頁、第215

    頁、第217頁；卷二第17至21頁)。

　⒋查被告以經營月子餐事業，相關餐點全賴外送人員安全及準

    時送抵，方能維持商譽，順利經營。原告有經常性遲到及未

    據實打卡之情事，被告又因原告前開3次車禍，或向保險公

    司申請出險，或與他人成立調解或和解，已如前述。則原告

    之遲到及未據實打卡，造成被告不易判斷原告之實際出缺勤

    情形，且造成原告對於送餐之管理有所不便，而原告於自11

    0年6月間起任職迄至111年11月間止之1年半期間，已3次因

    違反交通規則肇事，頻率甚高，其違反交通規則而肇事，不

    但影響被告對客戶餐點運送之準時性，更甚者，原告既受被

    告所僱用，並騎乘被告之機車載送月子餐，如因發生車禍而

    須對他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被告難免

    須連帶負責，則原告前開經常遲到、未據實打卡及違規肇事

    之情形，確實足以動搖被告對於原告工作之信賴。原告固主

    張：外送員以騎乘機車送餐為業務，交通風險較高，本即較

    一般民眾易發生車禍，而伊擔任外送員，所發生之車禍次數

    相較其他外送員，並無偏高之情形云云。查駕駛汽車或騎乘

    機車本即為風險行為，縱然遵守交通規則，固有遭其他違反

    注意義務之人波及之可能性，惟原告前開3次車禍，均係因

    其違反交通安全規則以致肇事，尚與單純無肇責而發生車禍

    者有別。又證人乙○○證稱：原告比伊晚到職，就伊之印象，

    原告任職期間有3次送餐時發生車禍，而伊任職期間，伊僅

    出過1次車禍，原告出車禍之比例有點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287頁、第291頁)，亦足證明原告任職期間，違反交通規則

    而肇事之頻率，相較於被告其他員工，確有較為頻繁之情形

    。是原告所以發生前開3次車禍之主要原因，仍係因其違反

    交通規則而致，原告將其原因歸咎於外送員之交通風險較高

    云云，尚難採憑。

　⒌按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於隔

    離、檢疫期間，其任職之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

    人、團體應給予防疫隔離假，且不得視為曠職、強迫以事假

    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

    之處分。家屬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

    假者，亦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由於勞工需配合衛

    生主管機關『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

    檢疫』之要求，不得外出上班，無法出勤期間，依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勞工

    得請『防疫隔離假』，雇主應給假，且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

    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

    其他不利之處分。」則其立法目的在於，勞工於接受隔離、

    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上班，無可歸責，雇主自應給假，而禁

    止雇主以勞工此段期間未上班之理由，予以不利之處分。是

    以，該條例係禁止雇主以勞工接受隔離、檢疫未上班為由，

    與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相連結，並非禁

    止雇主以與勞工接受隔離、檢疫外之事由，依勞基法第11條

    各款規定終止契約。查原告有經常性遲到、未據實打卡及頻

    繁違規肇事之情事，足以動搖被告對於原告工作之信賴，已

    據前述，則本院審酌被告經營事業之項目、原告工作之性質

    與其從事工作之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認繼續維持兩造僱傭

    關係，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

    濟目的，難以期待被告繼續僱用原告，而認本件符合「解僱

    最後手段性原則」，是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

    ，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終止兩造間僱

    傭關係。本件被告於112年3月17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

    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向原告為終止兩

    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6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又

    原告於112年3月28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

    於112年5月8日進行調解，調解結果不成立，嗣後，被告另

    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

    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等情，已如前述，堪認被告

    確已於112年3月17日對原告為終止兩造僱用契約之意思表示

    ，其就終止契約日之真意，應為112年4月10日。依上，被告

    終止契約既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則兩造間僱傭

    契約應自112年4月10日起，即發生終止效力。

　⒍原告固主張：被告從未要求伊為任何改正，甚至於112年仍發

    給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顯然不認為伊發生車禍屬不能勝

    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查，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車

    禍之和解及調解過程，兩造均有到場，111年11月11日之車

    禍，亦由被告申請保險出險，並對車禍之他方當事人為賠付

    ，則被告親自參與和解、調解或理賠程序，對於車禍發生之

    原因及過程應知之甚詳，衡情應會對原告有所告誡，督促原

    告將來送餐騎乘機車時應小心謹慎，以避免再發生車禍，導

    致被告須與車禍他方當事人洽談和解事宜，並造成其所經營

    之月子餐事業有所損失。證人乙○○亦證稱：伊任職期間，有

    2、3次送餐時違反交通規則，有1次是逆向行駛為被告所見

    ，其他次則有罰單，被告有對伊告誡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

    第293頁)，堪認被告於原告發生前2次車禍時，應已對原告

    口頭告誡謹慎騎車，而原告猶未改善。至於被告是否給予原

    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乙節，與被告是否存有不能勝任工作

    之情形，難認存有相當因果關係，尚難以被告給予原告111

    年度之年終獎金之事實，反推原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

    1日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

    於法有據？

　　兩造間僱傭契約自112年4月10日起發生終止效力，則原告依

    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

    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於法自均

    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8萬1,026元及國定假日加班

    費2萬240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三、依第32

    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

    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

    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

    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

    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

    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

    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

    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

    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內

    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

    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

    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

    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

    者，亦同。勞基法第24條、第36條第1項、第3項、第37條及

    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

    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部分工時，係指：一、1.有固定

    工作時間，但其每日工作時數較全時勞工為少；2.企業因應

    全時勞工正常工時以外之人力，所安排之班別；3.企業為因

    應尖峰時間，所安排之班別。二、結合部分時間工作與彈性

    工作時間制度，如約定特定期間之總工作時數，但特定期間

    內每日工作時段及時數不固定。三、分攤工作之安排，如兩

    人一職制。部分工時勞工之工資應由勞僱雙方議定，按月計

    酬者，不得低於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每月基本工資；按時

    計酬者，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按日計酬者，於法定正

    常工作時間內，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工作時數後之

    金額。如每日工時超過約定工時，而未達正常工作時間部分

    之工資，由雙方議定；超過法定正常工作時間，或於休息日

    出勤者，應依勞基法第24條給付工資，但如願意補休經雇主

    同意，得給予補休。

　⒊關於原告每月薪資，原告主張為2萬6,400元等語；被告則抗

    辯：兩造約定原告薪資為2萬4,000元，又原告為部分工時員

    工，其工作時間為7時至8時、10時至12時、16時至18時，共

    5小時，為使送餐工時更為彈性，故約定工作時間為每日6小

    時，依其每日實際工作時間計算，原告所領工資符合基本工

    資規定等語。經查，被告以福滿孕企業社為投保單位，為原

    告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自110年7月8日起至111年

    4月30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均為2萬

    4,000元；自111年5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勞保投保

    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5,250

    元(即勞動部公告之111年每月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

    至至112年3月31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

    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6,400元(即勞動部公告之112年每

    月基本工資)；自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4月24日退保日止，

    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

    2萬6,400元等情，有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189頁)。又依被告所提出之薪資條及存款交

    易明細(見本院卷一第131至185頁)，可見原告自110年7月起

    至112年1月止，各月薪資均記載為2萬3,000元(另有全勤獎

    金1,000元之記載，如有請假則扣除)，應發額(含「未休工

    資」、年終獎金)及實付額(應發額扣除勞、健保自付額後)

    部分，除112年1月為4萬3,180元、4萬2,256元，其餘應發額

    最高為2萬6,160元、實付額最高為2萬5,256元；112年2、3

    月薪資均記載2萬5,400元，112年2月之應發額、實付額為2

    萬8,272元及2萬7,299元；另被告於各月份匯款至原告金融

    帳戶之數額，雖略有落差，但其差額大致在1,000元之內。

    依上，被告抗辯自原告任職起，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為每月

    2萬4,000元等語，堪以採信，惟自112年2、3月起，兩造業

    已改約定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

    獎金1,000元)。原告固提出111年7月至12月之員工薪資條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33、35頁)，然該薪資條未記載員工姓名，

    而與被告所提出記載有原告姓名之薪資條中所記載之薪資、

    獎金、健保費、應發額、實付額等項目之數額均有不同，尚

    難證明係原告之薪資條，則該薪資條雖記載「薪資24000」

    、「獎金2400」，亦無從證明兩造就薪資之約定為2萬6,400

    元。

　⒋依證人甲○○、丙○○、乙○○之證述，可知被告之外送人員上班

    時間分3段，亦即7時20分、10時及16時均要打卡上班，而觀

    之前開打卡紀錄，亦可見原告第1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7時

    20分至9時之間，第2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10時至13時之間

    ，第3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16時至19時之間，而原告打卡

    缺漏之情形嚴重，於同一時段均有打上、下班卡之情形，則

    可見各段時間之上、下班間隔約為2小時。又被告係以部分

    工時為原告投保，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

    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19至134頁)，則被告抗辯原告為

    部分工時員工，兩造約定其每日工作時間為6小時等語，洵

    堪採信。依上，勞動部公告之110、111、112年每月基本工

    資為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為本院職務上

    所知，而以正常工時每日8小時、兩造約定工時每日6小時計

    算，兩造約定之工資，即不得低於110年1萬8,000元(24000×

    6/8=18000)、111年1萬8,938元(25250×6/8=18938，不滿1元

    部分四捨五入)、112年1萬9,800元(26400×6/8=19800)，則

    本件兩造所約定之工資，亦無違反勞基法第21條規定之情形

    可言，關於原告工資之發給，自應依從兩造之約第。是原告

    主張其自110年6月任職起之每月薪資為2萬6,400元，換算每

    日休息日加班工資為1,397元云云，尚難憑採。

　⒌原告主張：伊任職期間，每月僅休6日，自110年6月1日起至1

    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依伊每日休息

    日加班費為1,397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

    1,026元等語；被告抗辯：原告在職期間，共有34日休息日

    加班，伊已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惟伊

    對於伊共有17個月每月均短付309元，共計5,253元休息日加

    班費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休息

    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屬於法無據等語。原告主張其有58

    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並提出110年10月至112年3月之排班表

    為據(見本院卷二第69至91頁)。惟排班表之記載，僅係勞、

    僱雙方預先排定勞工之上班、休假及休息日，往往與員工實

    際上班之日數有別，尚難逕作為員工實際上班日數之認定；

    況且，前開排班表係自翻拍照片列印而得，其上關於員工姓

    名之記載模糊不清，尚無從辨識原告各月份之排班資料，不

    足以證明原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

    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之事實。觀之被告提出薪資條，可見記載

    「未休假工資2天」、「未休息工資2天」、「2天未休工資

    」，各該未休假、未休息工資，均併入當月之薪資應發額中

    ，其數額為2,180元(即每日1090元)，而原告自承其任職期

    間每月排休6日，均有休滿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6頁)，則以

    勞工每7日有例假、休息日各1日計算，原告每月未休之例假

    、休息日至多為2日，核與前開薪資條記載之未休假工資為2

    日相符。依上，被告抗辯：原告在職期間之休息日加班，伊

    均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等語，堪以採信

    。原告固爭執被告所提出薪資條之形式真正性，然被告為有

    權製作原告薪資條之人，而前開薪資條之格式一致且內容連

    貫，各該月份之實付金額亦與被告所提存款交易明細之數額

    差異不大，則前開薪資條難認係被告臨訟所製作不實內容之

    私文書，應足以作為本件原告關於每月休息、例假日加班日

    數之認定依據。

　⒍本件被告就其共短付原告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之事實為自認

    ，則此部分之事實，固堪認定。惟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每日休

    息日加班工資為1,397元，亦未證明其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

    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之事實，則其依勞

    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休息日加

    班費共8萬1,026元，於前開被告自認之5,253元範圍內，為

    有理由，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⒎原告主張：伊於任職期間，共有國定假日23日未休假工作，

    依伊每日國定假日加班費88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國定假

    日加班費2萬240元等語；被告則抗辯：伊對於原告得請求伊

    給付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間共22日(每日800

    元)及112年2月28日(每日880元)之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

    ,400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於

    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於法亦屬無據等語。原告自110年6月

    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有22日國定假日加班，並於112年

    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亦

    不爭執其尚積欠被告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之事實，

    則兩造爭議在於：原告前開國定假日之加班費，究應以何標

    準計算？經查，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1月止，兩造約定原

    告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自112年2、3月起，業已改約定

    為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等情，已

    據前述，則依此計算，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

    日止之22日國定假日加班，被告應給予原告每日加倍工資80

    0元(24000÷30=800)，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被告

    則應給予原告加倍工資880元(26400÷30=880)。據此計算，

    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

    即加倍工資)1萬8,480元(被告誤算為1萬8,400元)，於法即

    屬有據，超過部分，則應予剔除。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

    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

    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

    30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

    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

    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

    及第4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特別

    休假10日未休假，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尚積

    欠伊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云云。被告就原告於110、111

    年間共有10日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假乙節，固不爭執，惟其抗

    辯：前開特休假未休之工資計算，應以每日800元計算，伊

    已於112年2月2日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7,000元，尚

    積欠原告1,000元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等語。查兩造就原

    告110、111年間之每月薪資約定為2萬4,000元，已據前述，

    則被告既未予原告前開10日之特別休假日休假，自應發給原

    告工資8,000元(24000÷30×10=8000)。又觀之被告所提出薪

    資條，可見112年1月部分記載「薪資23000」、「全勤1000

    」、「7天特休7000」、「2天未休息工資2180」、「年終獎

    金10000」、「應發額43180」、「實付額42256」、「2/2轉

    獎金、特休17000」等文字，核與卷附存款交易明細中112年

    2月2日被告匯款1萬7,000元予原告之情形相符(見本院卷一

    第179頁)，堪認被告確已給付原告特休假未休工資7,000元

    ，尚短付1,000元，原告主張就此部分被告短付8,800元云云

    ，自非可採。

　⒊依上，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特休

    假未休工資8,800元，於1,000元範圍內，乃屬於法有據，超

    過部分，應予剔除。

　㈤原告請求被告提撥2萬2,162元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

    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之月薪為2萬6,400元，被告應按月為伊提繳勞

    工退休金1,584元，自110年6月1起至112年3月止，被告原應

    提繳勞工退休金共3萬4,848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專戶

    ，惟被告僅提繳共1萬2,686元，尚短繳2萬2,162元等語。被

    告就其未為原告提繳110年8、9、11、12月、111年1、4、6

    、10、11月、112年2、3月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及110年7

    月、111年8月僅分別為原告提繳1,104元、62元之勞工退休

    金準備金，暨原告得請求被告提繳1萬7,554元至原告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等事實，不予爭執，惟抗辯：其餘部分，伊均按

    原告每月薪資百分之6為原告提繳退休金，並無短少之情形

    等語。經查，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1月止，兩造約定原告

    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自112年2、3月起，業已改約定為2

    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等情，已如前

    述，則被告自應依前揭約定薪資為原告提繳百分之6之金額

    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5

    月9日函、勞工退休金(勞退新制)提繳異動明細表及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表(見本院卷一第307至311頁)，可見

    被告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共提繳1萬2,686元，

    惟依兩造約定薪資，此段期間，被告所應為原告提繳之金額

    總計為3萬528元(1440×19+1584×2=30528)；又依被告提出薪

    資條，可見原告110年6月份之薪資總額為1萬1,000元(見本

    院卷一第131頁)，當月份被告所應提繳之數額應為660元(11

    000×0.06=660)，是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3月31日止，被

    告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總額即為3萬1,188元(30528+6

    60=31188)，被告僅提繳1萬2,686元(112年4月應提繳部分，

    不在本件原告請求範圍)，自應補提繳差額1萬8,502元(0000

    0-00000=18502)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帳戶。

　⒊依上，原告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告提撥(提繳)2萬2,16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於1

    萬8,502元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則為無理由。

　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發工資7,193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各短發工

    資4,053元、2,468元、672元予伊，共計7,193元云云；被告

    則抗辯：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未全

    勤，故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986元，伊已匯款2萬1,4

    19元；原告於111年5月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其因確診請

    假4日，未有全勤而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2,076元，

    伊已匯款2萬3,004元；原告於111年6月有休息日加班2日，

    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故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

    萬4,256元，伊已匯款2萬4,800元，伊並無短發110年10月、

    111年5月、111年6月工資予原告之情形等語。

　⒉經查，依被告提出薪資表及存款交易明細之記載，可見原告

    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其額外請假1日，經

    被告扣薪1,090元，並未全勤，故被告未發給當月之全勤獎

    金1,000元，其應發額為2萬1,910元(00000-0000=21910)，

    扣除原告之勞、健保自負額後，實付額為2萬986元，被告已

    於110年11月匯款2萬1,419元予被告，難認有給付薪資短少

    之情形，原告主張該月份薪資短少4,053元云云，即非可採

    。又原告於111年5月間，並無休息日2日未休工資之記載，

    惟記載原告「確診休4天」、「全勤0元」，應發額為2萬3,0

    00元，實付額為2萬2,076元(見本院卷一第135頁)，堪認係

    因原告確診新冠肺炎，請假4日，原告並因此有2日原約定上

    班之休息日未上班，被告並因此扣發原告全勤獎金1,000元

    。惟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

    第3項之規定，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

    檢疫者，於隔離、檢疫期間，其雇主應給予防疫隔離假，且

    不得扣發全勤獎金。前開規定應屬強制規定，則被告扣發原

    告全勤獎金1,000元，難認有據。至原告因確診而未於原約

    定上班之休息日上班，既無於2日休息日上班之事實，被告

    未給予原告休息日上班工資，自屬合理，則原告當月之應發

    薪資經計算全勤獎金1,000元後，應發額即為2萬4,000元，

    再扣除原告之勞、健保自負額共924元後，其得實領之金額

    為2萬3,076元，被告於111年6月11日僅匯款2萬3,004元予原

    告(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尚短少72元(00000-00000=72)。

    其次，原告之111年6月薪資表有休息日加班2日領加班費2,1

    80元，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獎金之記載，其應發額

    為2萬5,180元，實付額為2萬4,256元。惟雇主不得以員工確

    診新冠肺炎為由，扣發全勤獎金，已如前述，則原告當月薪

    資之應發額及實付額應修正為2萬6,180元及2萬5,256元，被

    告於111年7月10日匯款2萬4,800元，尚短少456元(00000-00

    000=456)。

　⒊依上，就原告111年5、6月間之薪資，被告短少給付共528元(

    72+456=528)，原告依僱傭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193元

    ，於528元範圍內，於法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屬於法無

    據。

　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工資差額8,724元，是否有理由

    ？

　⒈按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

    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款之失能給付標準

    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

    償責任。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伊於111

    年11月11日發生職業災害，因醫療期間無法上班而請假15日

    ，被告仍應給付此段期間工資，且不得以伊因職業災害請假

    為由，扣發全勤獎金，惟被告竟扣發伊之全勤獎金1,000元

    ，並扣除伊因職業災害請假日數中之10日工資，僅給付伊1

    萬6,660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

    當月工資之差額8,724元等語；被告則抗辯：原告所提出之

    診斷證明書記載，其應休養之日數共10日，則其醫療期間應

    僅有10日，惟原告當月車禍之後未上班之日數多達16日，超

    出之6日非屬醫療期間，其不得請求伊給付該6日之原領工資

    ，且原告當月既非全勤，自亦不得請求全勤獎金等語。

　⒉經查，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上班時發生職業傷害，受有受有

    胸壁挫傷、左手肘擦傷共4公分、右手腕擦傷1公分、左膝擦

    傷共6公分、左小腿擦傷共6公分、右膝擦傷4公分、多處皮

    膚擦傷及皮膚潰瘍等傷勢，有寶建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二第207、209頁)，依醫囑所載，原告111年11月1

    1日急診後宜休養3日，111年11月18日門診治療後宜休養1週

    ，避免久站走動，以免傷口感染及加速傷口癒合，堪認原告

    自111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11月25日止，確有休養之必要，

    而屬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被告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

    償。被告抗辯原告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僅16日云云，尚難採

    憑。又被告就原告之111年11月薪資，以原告因車禍請假10

    日為由，扣發1萬900元，未給予全勤獎金，且未發給休息日

    未休工資，於扣除原告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實際給付1

    萬3,660元(不含三節獎金3,000元)，有薪資條及存款交易明

    細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37頁、第175頁)。就前開休息日

    未休假工資部分，因原告因車禍請假，實際上並無休息日加

    班2日之事實，被告自毋庸發給休息日加班費，惟就全勤獎

    金1,000元及車禍請假10日之1萬900元部分，本屬原告原領

    工資之範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補

    償其8,724元，自屬於法有據。

　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兩造約定於原告出勤時間，原告應騎乘被

    告所提供之系爭機車，所需之加油費用，由原告先行墊付，

    嗣後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

    月8日止，先行墊付共計601元之加油費(不含112年3月1日之

    加油費150元)，被告應如數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是原

    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601元，自屬於法有

    據。

　⒉被告固抗辯：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未上班，該日之加油費之統

    一發票雖記載150元，惟無法證明是伊提供之機車所加油之

    費用，不能排除是原告騎乘其他機車加油而報系爭機車之車

    號，以便將來向伊請款云云。經查，依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

    錄，雖未見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有出勤，惟原告任職期間，

    經常性有打卡缺漏及遲到之情形，已據前述，則是否得僅以

    原告當日未打卡，遽認原告未出勤，非無疑義。又卷附112

    年3月1日之屏東中山加油站電子發票證明聯，記載之買方統

    一編號與福滿孕企業社相同，而車號之記載亦系爭機車之車

    牌號碼相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電子發票證明聯

    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頁、第39頁)，堪認確係原告騎乘

    系爭機車加油之統一發票。而系爭機車既為被告提供原告上

    班送餐使用，所消耗之油資費用，依兩造之約定亦應由被告

    承擔，是不論原告於112年3月1日是否有出勤，前開加油費1

    50元終局仍應由被告負擔，則原告依不當得利關係，請求被

    告償還150元，於法亦屬有據。

　⒊依上，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

    ，於法即屬有據。至原告另主張無因管理法律關係為此部分

    之請求權基礎，惟其係以選擇的合併方式為請求，本院既認

    其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之請求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就無因管

    理法律關係部分為審酌。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兩造間僱

    傭契約、民法第179條、第487條前段、勞基法第24條第2項

    、第38條第4項、第39條及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等規定，請

    求：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4月11日起

    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以前，依勞動部公告

    每月基本工資金額給付原告（112年1月起為2萬6,400元，11

    3年1月起為2萬7,470元，其餘依當時公告金額調整），及自

    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6,734元，及自113年9月1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

    提撥2萬2,16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

    ，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於如主

    文第1、2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1、2項，係就勞工之

    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及第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如

    為原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又原告其餘金

    錢給付之訴既經駁回，其關於駁回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即失所

    依附，應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9號

原      告  周政瑋  



訴訟代理人  蔡志宏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張瑋庭即福滿孕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江沛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4,736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撥新臺幣1萬8,50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3,23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分別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㈡被告應自民國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萬6,4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3,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6,48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訴狀送達後，原告減縮又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最終變更聲明如後述。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被告雖不同意，惟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仍係基於兩造間僱傭關係所為之請求，且請求金額之變更，屬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之情形，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伊自110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員，每月休息6日，其中3日由伊安排，3日則由主管排定，薪資每月2萬6,400元。伊於112年3月11日因新冠肺炎確診，居家隔離至112年3月18日，於112年3月19日返回上班。詎被告於112年3月17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自112年4月10日起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惟伊並無任何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肺炎紓困條例)，於伊接受隔離、檢疫期間，被告不得對伊解僱，故被告所為終止契約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在。被告否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致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可經由確認判決加以除去，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於112年4月10日違法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其自112年4月11日起拒絕受領伊所提出之勞務給付，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伊得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前給付伊薪資2萬6,400元，又勞動部公告113年度基本工資數額為2萬7,470元，高於兩造所約定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議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則伊自得請求被告自113年1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數額之薪資。

　㈡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上班，依伊每日休息日加班費為1,397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1,026元。又此段期間，伊共有國定假日23日未休假而工作，依伊每日國定假日加班費88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另伊共有特別休假10日未休假，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及第38條第4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

　㈢被告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各短發工資4,053元、2,468元、672元予伊，共計7,193元，依兩造間僱傭契約，伊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

　㈣伊於111年11月11日上班送餐過程發生車禍，受有胸壁挫傷、左手肘擦傷共4公分、右手腕擦傷1公分、左膝擦傷共6公分、左小腿擦傷共6公分、右膝擦傷4公分、多處皮膚擦傷及皮膚潰瘍等傷勢，屬於職業災害，伊因醫療期間無法上班而請假15日，被告仍應給付此段期間工資，且不得以伊因職業災害請假為由，扣發全勤獎金。當月份之工資扣除伊之勞、健保自付額後，伊之應領工資為2萬5,384元，詎被告竟扣發伊之全勤獎金1,000元，並扣除伊因職業災害請假日數中之10日工資，僅給付伊1萬6,660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當月工資之差額8,724元。

　㈤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每月應為伊提繳勞工退休金1,584元，自110年6月1起至112年3月止，被告原應提繳勞工退休金共3萬4,848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專戶，惟被告僅提繳共1萬2,686元，尚短繳2萬2,162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提繳至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584元至該專戶。

　㈥兩造僱傭契約約定，伊外送月子餐時應使用被告提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如須加油，由伊先行墊付，向商家索取記載有被告統一編號之發票，於墊付金額累積滿1,000元時，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墊付共計751元之加油費，因未滿1,000元，伊於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尚未向被告請款，於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後，被告則拒絕伊之請款，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機車加油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又伊墊付加油費乃為被告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符合民法無因管理之情形，依民法第176條規定，伊亦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二者請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㈦並聲明：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以前，依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金額給付原告（112年1月起為2萬6,400元，113年1月起為2萬7,470元，其餘依當時公告金額調整），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6,734元，及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提撥2萬2,16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⒌第二、三、四項部分，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受僱於伊，擔任月子餐外送人員，一週工作5日，每月休息日須支援2日送餐。兩造約定之薪資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均為每月2萬4,000元，嗣後另約定為每月2萬6,400元。惟原告自任職起，工作態度散漫，有經常遲到、送錯月子餐、曠職、未據實打卡、送餐途中曾因超速行駛並闖紅燈而出車禍，另因未讓直行車先行而發生車禍，致伊須賠付車禍當事人及修復機車損失，影響伊商譽甚鉅，經伊多次勸導均未改善，伊因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遂於112年3月17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為由，預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發給離職證明書予原告，伊原本欲以20日為預告期間，但因日期算錯，在該離職證明書上面填載日期為112年4月6日，嗣後因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於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告知離職日記載錯誤，未達20日，經伊徵得原告之同意，再發給填載日期為112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其上關於原告之資料為其自己親自填寫，故伊所為預告終止期間為20日，終止為合法，故兩造間勞動契約自112年4月10日起，即生終止之效力。且原告自112年3月18日起，即未打卡上班，足認原告對伊終止契約之事由，並無異議。又原告為部分工時員工，每日工作6小時，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規定，兩造所約定之每月薪資2萬4,000元，按原告之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乃符合基本工資之規定。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伊給付自112年4月1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每月薪資2萬6,400元，暨自113年1月1日起按勞動部當年度公告基本工資計算之金額，均屬於法無據。其次，肺炎紓困條例第3條第3項所謂隔離、檢疫期間不得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係指不得以勞工接受隔離、檢疫為由，而以曠職或其他理由為解僱，並非限制於隔離、檢疫期間，僱主不得基於與隔離、檢疫無關之事由為解僱，則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自屬合法。

　㈡原告任職期間，共有34日休息日加班，伊已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惟伊對於伊共有17個月每月均短付309元，共計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休息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屬於法無據。又伊對於原告得請求伊給付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間共22日(每日800元)及112年2月28日(每日880元)之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既未舉證證明其有於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亦屬無據。另伊不爭執原告於110年及111年間共有10日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假，惟伊已於112年2月2日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7,000元，且應以原告月薪2萬4,000元作為其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之計算標準，依此計算，伊僅積欠原告1,000元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原告就此以月薪2萬6,400元計算，其數額顯屬錯誤。

　㈢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其額外請假1日，並未全勤，故無全勤獎金，扣除前開請假日之工資及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原告當月應領薪2萬98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1,419元。其次，原告於111年5月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其因確診請假4日，未有全勤而無全勤獎金，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其當月應領薪2萬2,07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3,004元。再者，原告於111年6月有休息日加班2日，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故無全勤獎金，扣除原告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其當月應領薪2萬4,256元，伊當月已匯款2萬4,800元。是以，伊並無短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工資予原告之情形，原告請求伊給付前開月份之工資共7,193元，自無理由。

　㈣伊對於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11日發生職業災害，不予爭執，惟依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其應休養之日數共10日，則其醫療期間應僅有10日。惟原告當月車禍之後未上班之日數多達16日，超出之6日非屬醫療期間，其不得請求伊給付該6日之原領工資，且原告當月既非全勤，自亦不得請求全勤獎金。

　㈤關於原告勞工退休金，伊確實於110年8、9、11、12月、111年1、4、6、10、11月、112年2、3月未提繳，於110年7月、111年8月分別僅提繳1,104元、62元，伊對於原告得請求提繳1萬7,554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實領薪資中有百分之6為原告應自行提繳之部分，伊已為原告逕行提繳後，再發放薪水，且伊另有按原告每月薪資百分之6另行為原告提繳退休金，並無短少之情形，故原告請求伊補提繳並提繳其離職後之勞工退休金，於法均屬無據。

　㈥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未上班，其當日並無打卡紀錄，該日之加油費之統一發票雖記載150元，惟無法證明是伊提供之機車所加油之費用。又該統一發票證明固記載系爭機車之車牌號碼，然不能排除是原告騎乘其他機車加油而報系爭機車之車號，以便將來向伊請款。故伊對原告請求伊償還代墊之加油費，除前開150元部分為爭執外，其餘部分均不爭執。

　㈦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人員。於112年3月17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6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㈡原告於112年3月28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112年5月8日進行調解，調解結果不成立。嗣後，被告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㈢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有34日休息日加班。

　㈣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有22日國定假日加班，並於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

　㈤原告於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及111年11月11日，均於上班期間違反交通規則並發生車禍。其中111年11月11日部分，原告因此受傷，為職業災害。

　㈥原告於112年3月11日經診斷確診新冠肺炎。

　㈦兩造約定於原告出勤時間，原告應騎乘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機車，所需之加油費用，由原告先行墊付，嗣後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行墊付共計601元之加油費(不含112年3月1日之加油費150元)，被告應如數給付。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終止？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於法有據？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8萬1,026元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是否有理由？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是否於法有據？㈤原告請求被告提撥2萬2,162元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發工資7,193元，是否於法有據？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工資差額8,724元，是否有理由？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是否於法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僱傭契約是否合法終止？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是該條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9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月子餐外送人員，則其能否勝任工作，自應以其提供之勞務能否達成被告指定之月子餐外送服務目的而定。

　⒉被告抗辯：原告自任職起，工作態度散漫、經常遲到、送錯月子餐、曠職、未據實打卡，且多次於送餐途中違反道路交通規則而出車禍，致伊須賠付車禍當事人及修復機車損失，影響伊商譽甚鉅，經伊多次勸導均未改善，伊因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等語。經查，被告之月子餐外送人員每日工作內容為按三餐送月子餐至客戶處，並回收前一餐之餐具至被告營業處所，每日三餐送餐前及回收餐具完成後，各須打卡1次，即每日須打卡6次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5至127頁)，且據證人即被告之外送組組長乙○○、證人即被告之外場組長丙○○及證人即被告之主廚甲○○到場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286至294頁；卷二第236至243頁；卷三第56至64頁)，堪認屬實。觀之前開打卡紀錄，可見原告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2年3月17日止，於有打卡紀錄之日數，經常有打卡次數不及6次之情形，其各日缺漏次數為1至5次不等。又證人甲○○證稱：原告任職期間上下班時間不正常，外送人員上班時間分3段，7時20分、10時及16時均要打卡上班，完成送餐及回收餐具流程方可打卡下班，原告每月約有2次上班會遲到，其他外送人員只是偶爾遲到，頻率沒有原告那麼頻繁，前開打卡係以指紋為之，如打卡失敗，機器會發生提醒，原告如果上班遲到，會不打卡直接送餐，被告有時候會在通訊軟體之工作群組或當明提醒原告改善；原告經常會推卸責任，餐點比較多時，原告會表示其送不完，需要業務人員或其他內場人員支援，但其他外送人員就算餐點比較多也會送完，且原告偶爾會送錯餐點，其他外送人員雖然也有送錯餐點之狀況，但原告頻率比較高一點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0至64頁)；證人丙○○證稱：外送人員7時20分、10時及16時各須指紋打卡，若指紋未按確實，打卡機會語音提醒打卡失敗，各時段送完餐並整理完餐具，可打卡下班，原告有時候會晚到，晚到之次數有好幾次，有時候會臨時沒到，其情形至少有3次，1次是在潮州火車站坐過頭，另1次是在臺北沒有來，還有1次是突然打電話給店長，表示要請假好幾天；於原告任職期間，有時候下午會超過16時很多才來，伊所述原告晚到之情形有好幾次，如果原告晚到，會造成客戶之餐點送達遲延；被告臨時未上班，會少1個人送餐，公司內場人員或業務人員即須幫忙送餐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37、238頁)；證人乙○○證稱：就伊所知，原告多少有一些遲延送達之情形，伊之所以知道此情形，係因伊外送回公司後，聽到內場人員反映，伊不記得此情形之具體日數，但就伊印象，不只1次，相較於其他外送員，無較頻繁或較少之情況，被告之外送員送餐遲延，是偶發之狀況，伊擔任被告之外送員3年，記憶中只有1、2次送餐遲延，被告有要求員工遵守交通規則，並按時送餐給客戶，外送員原則上每天都要打卡，送餐前要先進公司打卡上班，下班亦要先回到公司打卡再下班，伊個人未曾漏未打卡，就伊所知，有人會漏打卡，但會通知內場人員進行相關處理；伊印象原告有1、2次臨時未上班，亦未請假，於此情形，外送組長會安排給其他外送員；外送員有請假或未到之情形，被告會自己送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6至294頁)。依上，可知原告於任職被告期間，確有經常未打卡之情形，而被告所設置之打卡機，係採指紋打卡，如打卡失敗，將有警示提醒，則原告未為打卡，應可排除係打卡失敗之情況，證人丙○○證述被告如上班遲到，常有不打卡直接送餐之情形等語，應認上班遲到係被告之所以經常未打卡之原因之一，則被告主張原告任職期間經常有遲到及未據實打卡之情事，堪可採信。被告抗辯原告另有：工作態度散漫、送錯月子餐及曠職之情形云云，惟依證人甲○○、丙○○、乙○○前揭證述，原告任職期間雖有臨時未到、送錯餐點及送餐遲延等狀況，然此均係偶發事件，而所謂臨時未到，尚無從證明原告事前或事後未向被告請假，或其請假為被告所拒絕，亦難逕認原告有故意曠職，或有其他工作態度散漫之情事。至原告固否認前開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之形式真正性，並主張該打卡紀錄與原告實際打卡情況不符云云，惟該打卡紀錄為有權製作員工打卡紀錄之被告，依其所留存之電磁紀錄所製作，而其上之打卡時間連貫且格式一致，尚無明顯不可信之情形，堪認其內容之記載應與原告實際之打卡情形相符。

　⒊原告於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及111年11月11日，均於上班期間違反交通規則並發生車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又經警初步分析車禍原因，110年7月17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操作不當」、「速限50公里，自述車速60公里」，與「左轉彎未達路中心處搶先左轉入侵來車道」之普通重型機車相撞肇事；111年9月29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機車「違反號誌管制闖紅燈」、「速限50公里，自述車速65公里」，與「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之機車相撞肇事；111年11月11日之車禍，係因原告騎乘機車「變換車道未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與「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之自用小客車相撞肇事；110年7月17日之車禍，兩造與車禍之他方當事人成立和解，兩造賠償該他方當事人1,000元，該他方當事人賠償兩造1,500元；111年9月29日之車禍，兩造與車禍之他方當事人成立調解，原告願賠償該他方當事人6萬8,000元(含強制汽車責任險)，上開賠償金額由原告所投保之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給付；111年11月11日之車禍，經被告申請汽車險理賠，由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賠付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先賠付車禍之他方當事人)12萬5,632元等情，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和解書、汽車理賠申請書、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及道路事故現場圖等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5頁、第209頁、第215頁、第217頁；卷二第17至21頁)。

　⒋查被告以經營月子餐事業，相關餐點全賴外送人員安全及準時送抵，方能維持商譽，順利經營。原告有經常性遲到及未據實打卡之情事，被告又因原告前開3次車禍，或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或與他人成立調解或和解，已如前述。則原告之遲到及未據實打卡，造成被告不易判斷原告之實際出缺勤情形，且造成原告對於送餐之管理有所不便，而原告於自110年6月間起任職迄至111年11月間止之1年半期間，已3次因違反交通規則肇事，頻率甚高，其違反交通規則而肇事，不但影響被告對客戶餐點運送之準時性，更甚者，原告既受被告所僱用，並騎乘被告之機車載送月子餐，如因發生車禍而須對他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被告難免須連帶負責，則原告前開經常遲到、未據實打卡及違規肇事之情形，確實足以動搖被告對於原告工作之信賴。原告固主張：外送員以騎乘機車送餐為業務，交通風險較高，本即較一般民眾易發生車禍，而伊擔任外送員，所發生之車禍次數相較其他外送員，並無偏高之情形云云。查駕駛汽車或騎乘機車本即為風險行為，縱然遵守交通規則，固有遭其他違反注意義務之人波及之可能性，惟原告前開3次車禍，均係因其違反交通安全規則以致肇事，尚與單純無肇責而發生車禍者有別。又證人乙○○證稱：原告比伊晚到職，就伊之印象，原告任職期間有3次送餐時發生車禍，而伊任職期間，伊僅出過1次車禍，原告出車禍之比例有點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7頁、第291頁)，亦足證明原告任職期間，違反交通規則而肇事之頻率，相較於被告其他員工，確有較為頻繁之情形。是原告所以發生前開3次車禍之主要原因，仍係因其違反交通規則而致，原告將其原因歸咎於外送員之交通風險較高云云，尚難採憑。

　⒌按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於隔離、檢疫期間，其任職之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防疫隔離假，且不得視為曠職、強迫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家屬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假者，亦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由於勞工需配合衛生主管機關『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之要求，不得外出上班，無法出勤期間，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勞工得請『防疫隔離假』，雇主應給假，且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則其立法目的在於，勞工於接受隔離、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上班，無可歸責，雇主自應給假，而禁止雇主以勞工此段期間未上班之理由，予以不利之處分。是以，該條例係禁止雇主以勞工接受隔離、檢疫未上班為由，與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相連結，並非禁止雇主以與勞工接受隔離、檢疫外之事由，依勞基法第11條各款規定終止契約。查原告有經常性遲到、未據實打卡及頻繁違規肇事之情事，足以動搖被告對於原告工作之信賴，已據前述，則本院審酌被告經營事業之項目、原告工作之性質與其從事工作之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認繼續維持兩造僱傭關係，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難以期待被告繼續僱用原告，而認本件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是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本件被告於112年3月17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6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又原告於112年3月28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112年5月8日進行調解，調解結果不成立，嗣後，被告另發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離職日為112年4月10日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等情，已如前述，堪認被告確已於112年3月17日對原告為終止兩造僱用契約之意思表示，其就終止契約日之真意，應為112年4月10日。依上，被告終止契約既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則兩造間僱傭契約應自112年4月10日起，即發生終止效力。

　⒍原告固主張：被告從未要求伊為任何改正，甚至於112年仍發給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顯然不認為伊發生車禍屬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查，110年7月17日、111年9月29日車禍之和解及調解過程，兩造均有到場，111年11月11日之車禍，亦由被告申請保險出險，並對車禍之他方當事人為賠付，則被告親自參與和解、調解或理賠程序，對於車禍發生之原因及過程應知之甚詳，衡情應會對原告有所告誡，督促原告將來送餐騎乘機車時應小心謹慎，以避免再發生車禍，導致被告須與車禍他方當事人洽談和解事宜，並造成其所經營之月子餐事業有所損失。證人乙○○亦證稱：伊任職期間，有2、3次送餐時違反交通規則，有1次是逆向行駛為被告所見，其他次則有罰單，被告有對伊告誡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第293頁)，堪認被告於原告發生前2次車禍時，應已對原告口頭告誡謹慎騎車，而原告猶未改善。至於被告是否給予原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乙節，與被告是否存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難認存有相當因果關係，尚難以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之年終獎金之事實，反推原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於法有據？

　　兩造間僱傭契約自112年4月10日起發生終止效力，則原告依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11日起，按月給付工資暨提撥金額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於法自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8萬1,026元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三、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4條、第36條第1項、第3項、第37條及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部分工時，係指：一、1.有固定工作時間，但其每日工作時數較全時勞工為少；2.企業因應全時勞工正常工時以外之人力，所安排之班別；3.企業為因應尖峰時間，所安排之班別。二、結合部分時間工作與彈性工作時間制度，如約定特定期間之總工作時數，但特定期間內每日工作時段及時數不固定。三、分攤工作之安排，如兩人一職制。部分工時勞工之工資應由勞僱雙方議定，按月計酬者，不得低於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每月基本工資；按時計酬者，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按日計酬者，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工作時數後之金額。如每日工時超過約定工時，而未達正常工作時間部分之工資，由雙方議定；超過法定正常工作時間，或於休息日出勤者，應依勞基法第24條給付工資，但如願意補休經雇主同意，得給予補休。

　⒊關於原告每月薪資，原告主張為2萬6,400元等語；被告則抗辯：兩造約定原告薪資為2萬4,000元，又原告為部分工時員工，其工作時間為7時至8時、10時至12時、16時至18時，共5小時，為使送餐工時更為彈性，故約定工作時間為每日6小時，依其每日實際工作時間計算，原告所領工資符合基本工資規定等語。經查，被告以福滿孕企業社為投保單位，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自110年7月8日起至111年4月30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均為2萬4,000元；自111年5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5,250元(即勞動部公告之111年每月基本工資)；自112年1月1日起至至112年3月31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6,400元(即勞動部公告之112年每月基本工資)；自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4月24日退保日止，勞保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別為2萬4,000元、2萬6,400元等情，有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89頁)。又依被告所提出之薪資條及存款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一第131至185頁)，可見原告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1月止，各月薪資均記載為2萬3,000元(另有全勤獎金1,000元之記載，如有請假則扣除)，應發額(含「未休工資」、年終獎金)及實付額(應發額扣除勞、健保自付額後)部分，除112年1月為4萬3,180元、4萬2,256元，其餘應發額最高為2萬6,160元、實付額最高為2萬5,256元；112年2、3月薪資均記載2萬5,400元，112年2月之應發額、實付額為2萬8,272元及2萬7,299元；另被告於各月份匯款至原告金融帳戶之數額，雖略有落差，但其差額大致在1,000元之內。依上，被告抗辯自原告任職起，兩造約定之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等語，堪以採信，惟自112年2、3月起，兩造業已改約定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原告固提出111年7月至12月之員工薪資條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3、35頁)，然該薪資條未記載員工姓名，而與被告所提出記載有原告姓名之薪資條中所記載之薪資、獎金、健保費、應發額、實付額等項目之數額均有不同，尚難證明係原告之薪資條，則該薪資條雖記載「薪資24000」、「獎金2400」，亦無從證明兩造就薪資之約定為2萬6,400元。

　⒋依證人甲○○、丙○○、乙○○之證述，可知被告之外送人員上班時間分3段，亦即7時20分、10時及16時均要打卡上班，而觀之前開打卡紀錄，亦可見原告第1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7時20分至9時之間，第2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10時至13時之間，第3段上下班打卡時間約在16時至19時之間，而原告打卡缺漏之情形嚴重，於同一時段均有打上、下班卡之情形，則可見各段時間之上、下班間隔約為2小時。又被告係以部分工時為原告投保，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19至134頁)，則被告抗辯原告為部分工時員工，兩造約定其每日工作時間為6小時等語，洵堪採信。依上，勞動部公告之110、111、112年每月基本工資為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為本院職務上所知，而以正常工時每日8小時、兩造約定工時每日6小時計算，兩造約定之工資，即不得低於110年1萬8,000元(24000×6/8=18000)、111年1萬8,938元(25250×6/8=18938，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112年1萬9,800元(26400×6/8=19800)，則本件兩造所約定之工資，亦無違反勞基法第21條規定之情形可言，關於原告工資之發給，自應依從兩造之約第。是原告主張其自110年6月任職起之每月薪資為2萬6,400元，換算每日休息日加班工資為1,397元云云，尚難憑採。

　⒌原告主張：伊任職期間，每月僅休6日，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依伊每日休息日加班費為1,397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1,026元等語；被告抗辯：原告在職期間，共有34日休息日加班，伊已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惟伊對於伊共有17個月每月均短付309元，共計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休息日加班之事實，其請求自屬於法無據等語。原告主張其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並提出110年10月至112年3月之排班表為據(見本院卷二第69至91頁)。惟排班表之記載，僅係勞、僱雙方預先排定勞工之上班、休假及休息日，往往與員工實際上班之日數有別，尚難逕作為員工實際上班日數之認定；況且，前開排班表係自翻拍照片列印而得，其上關於員工姓名之記載模糊不清，尚無從辨識原告各月份之排班資料，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之事實。觀之被告提出薪資條，可見記載「未休假工資2天」、「未休息工資2天」、「2天未休工資」，各該未休假、未休息工資，均併入當月之薪資應發額中，其數額為2,180元(即每日1090元)，而原告自承其任職期間每月排休6日，均有休滿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6頁)，則以勞工每7日有例假、休息日各1日計算，原告每月未休之例假、休息日至多為2日，核與前開薪資條記載之未休假工資為2日相符。依上，被告抗辯：原告在職期間之休息日加班，伊均按每日1,090元給付休息日加班費予原告等語，堪以採信。原告固爭執被告所提出薪資條之形式真正性，然被告為有權製作原告薪資條之人，而前開薪資條之格式一致且內容連貫，各該月份之實付金額亦與被告所提存款交易明細之數額差異不大，則前開薪資條難認係被告臨訟所製作不實內容之私文書，應足以作為本件原告關於每月休息、例假日加班日數之認定依據。

　⒍本件被告就其共短付原告5,253元休息日加班費之事實為自認，則此部分之事實，固堪認定。惟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每日休息日加班工資為1,397元，亦未證明其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58日之休息日均工作之事實，則其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休息日加班費共8萬1,026元，於前開被告自認之5,253元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⒎原告主張：伊於任職期間，共有國定假日23日未休假工作，依伊每日國定假日加班費88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國定假日加班費2萬240元等語；被告則抗辯：伊對於原告得請求伊給付自110年6月17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間共22日(每日800元)及112年2月28日(每日880元)之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部分，不予爭執，其餘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其有於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於法亦屬無據等語。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有22日國定假日加班，並於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亦不爭執其尚積欠被告國定假日加班費共1萬8,400元之事實，則兩造爭議在於：原告前開國定假日之加班費，究應以何標準計算？經查，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1月止，兩造約定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自112年2、3月起，業已改約定為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等情，已據前述，則依此計算，原告自110年6月間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22日國定假日加班，被告應給予原告每日加倍工資800元(24000÷30=800)，112年2月28日之國定假日加班，被告則應給予原告加倍工資880元(26400÷30=880)。據此計算，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即加倍工資)1萬8,480元(被告誤算為1萬8,400元)，於法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應予剔除。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及第4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有特別休假10日未休假，依伊每月薪資2萬6,400元計算，被告尚積欠伊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云云。被告就原告於110、111年間共有10日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假乙節，固不爭執，惟其抗辯：前開特休假未休之工資計算，應以每日800元計算，伊已於112年2月2日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7,000元，尚積欠原告1,000元之特別休假日未休工資等語。查兩造就原告110、111年間之每月薪資約定為2萬4,000元，已據前述，則被告既未予原告前開10日之特別休假日休假，自應發給原告工資8,000元(24000÷30×10=8000)。又觀之被告所提出薪資條，可見112年1月部分記載「薪資23000」、「全勤1000」、「7天特休7000」、「2天未休息工資2180」、「年終獎金10000」、「應發額43180」、「實付額42256」、「2/2轉獎金、特休17000」等文字，核與卷附存款交易明細中112年2月2日被告匯款1萬7,000元予原告之情形相符(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堪認被告確已給付原告特休假未休工資7,000元，尚短付1,000元，原告主張就此部分被告短付8,800元云云，自非可採。

　⒊依上，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特休假未休工資8,800元，於1,000元範圍內，乃屬於法有據，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㈤原告請求被告提撥2萬2,162元至原告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之月薪為2萬6,400元，被告應按月為伊提繳勞工退休金1,584元，自110年6月1起至112年3月止，被告原應提繳勞工退休金共3萬4,848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專戶，惟被告僅提繳共1萬2,686元，尚短繳2萬2,162元等語。被告就其未為原告提繳110年8、9、11、12月、111年1、4、6、10、11月、112年2、3月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及110年7月、111年8月僅分別為原告提繳1,104元、62元之勞工退休金準備金，暨原告得請求被告提繳1萬7,55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事實，不予爭執，惟抗辯：其餘部分，伊均按原告每月薪資百分之6為原告提繳退休金，並無短少之情形等語。經查，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1月止，兩造約定原告薪資為每月2萬4,000元，自112年2、3月起，業已改約定為2萬6,400元(以上金額均包含全勤獎金1,000元)等情，已如前述，則被告自應依前揭約定薪資為原告提繳百分之6之金額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5月9日函、勞工退休金(勞退新制)提繳異動明細表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表(見本院卷一第307至311頁)，可見被告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3月31日止，共提繳1萬2,686元，惟依兩造約定薪資，此段期間，被告所應為原告提繳之金額總計為3萬528元(1440×19+1584×2=30528)；又依被告提出薪資條，可見原告110年6月份之薪資總額為1萬1,000元(見本院卷一第131頁)，當月份被告所應提繳之數額應為660元(11000×0.06=660)，是自110年6月間起至112年3月31日止，被告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總額即為3萬1,188元(30528+660=31188)，被告僅提繳1萬2,686元(112年4月應提繳部分，不在本件原告請求範圍)，自應補提繳差額1萬8,502元(00000-00000=18502)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帳戶。

　⒊依上，原告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撥(提繳)2萬2,16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於1萬8,502元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則為無理由。

　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發工資7,193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各短發工資4,053元、2,468元、672元予伊，共計7,193元云云；被告則抗辯：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未全勤，故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986元，伊已匯款2萬1,419元；原告於111年5月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其因確診請假4日，未有全勤而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2,076元，伊已匯款2萬3,004元；原告於111年6月有休息日加班2日，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故無全勤獎金，其當月應領2萬4,256元，伊已匯款2萬4,800元，伊並無短發110年10月、111年5月、111年6月工資予原告之情形等語。

　⒉經查，依被告提出薪資表及存款交易明細之記載，可見原告於110年10月並無休息日加班之情形，且其額外請假1日，經被告扣薪1,090元，並未全勤，故被告未發給當月之全勤獎金1,000元，其應發額為2萬1,910元(00000-0000=21910)，扣除原告之勞、健保自負額後，實付額為2萬986元，被告已於110年11月匯款2萬1,419元予被告，難認有給付薪資短少之情形，原告主張該月份薪資短少4,053元云云，即非可採。又原告於111年5月間，並無休息日2日未休工資之記載，惟記載原告「確診休4天」、「全勤0元」，應發額為2萬3,000元，實付額為2萬2,076元(見本院卷一第135頁)，堪認係因原告確診新冠肺炎，請假4日，原告並因此有2日原約定上班之休息日未上班，被告並因此扣發原告全勤獎金1,000元。惟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之規定，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於隔離、檢疫期間，其雇主應給予防疫隔離假，且不得扣發全勤獎金。前開規定應屬強制規定，則被告扣發原告全勤獎金1,000元，難認有據。至原告因確診而未於原約定上班之休息日上班，既無於2日休息日上班之事實，被告未給予原告休息日上班工資，自屬合理，則原告當月之應發薪資經計算全勤獎金1,000元後，應發額即為2萬4,000元，再扣除原告之勞、健保自負額共924元後，其得實領之金額為2萬3,076元，被告於111年6月11日僅匯款2萬3,004元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尚短少72元(00000-00000=72)。其次，原告之111年6月薪資表有休息日加班2日領加班費2,180元，並因確診請假2日，未有全勤獎金之記載，其應發額為2萬5,180元，實付額為2萬4,256元。惟雇主不得以員工確診新冠肺炎為由，扣發全勤獎金，已如前述，則原告當月薪資之應發額及實付額應修正為2萬6,180元及2萬5,256元，被告於111年7月10日匯款2萬4,800元，尚短少456元(00000-00000=456)。

　⒊依上，就原告111年5、6月間之薪資，被告短少給付共528元(72+456=528)，原告依僱傭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193元，於528元範圍內，於法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屬於法無據。

　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工資差額8,724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伊於111年11月11日發生職業災害，因醫療期間無法上班而請假15日，被告仍應給付此段期間工資，且不得以伊因職業災害請假為由，扣發全勤獎金，惟被告竟扣發伊之全勤獎金1,000元，並扣除伊因職業災害請假日數中之10日工資，僅給付伊1萬6,660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當月工資之差額8,724元等語；被告則抗辯：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其應休養之日數共10日，則其醫療期間應僅有10日，惟原告當月車禍之後未上班之日數多達16日，超出之6日非屬醫療期間，其不得請求伊給付該6日之原領工資，且原告當月既非全勤，自亦不得請求全勤獎金等語。

　⒉經查，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上班時發生職業傷害，受有受有胸壁挫傷、左手肘擦傷共4公分、右手腕擦傷1公分、左膝擦傷共6公分、左小腿擦傷共6公分、右膝擦傷4公分、多處皮膚擦傷及皮膚潰瘍等傷勢，有寶建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07、209頁)，依醫囑所載，原告111年11月11日急診後宜休養3日，111年11月18日門診治療後宜休養1週，避免久站走動，以免傷口感染及加速傷口癒合，堪認原告自111年11月11日起至111年11月25日止，確有休養之必要，而屬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被告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被告抗辯原告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僅16日云云，尚難採憑。又被告就原告之111年11月薪資，以原告因車禍請假10日為由，扣發1萬900元，未給予全勤獎金，且未發給休息日未休工資，於扣除原告負擔之勞、健保費用後，實際給付1萬3,660元(不含三節獎金3,000元)，有薪資條及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37頁、第175頁)。就前開休息日未休假工資部分，因原告因車禍請假，實際上並無休息日加班2日之事實，被告自毋庸發給休息日加班費，惟就全勤獎金1,000元及車禍請假10日之1萬900元部分，本屬原告原領工資之範疇，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補償其8,724元，自屬於法有據。

　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兩造約定於原告出勤時間，原告應騎乘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機車，所需之加油費用，由原告先行墊付，嗣後再持發票向被告請款，原告自112年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8日止，先行墊付共計601元之加油費(不含112年3月1日之加油費150元)，被告應如數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是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601元，自屬於法有據。

　⒉被告固抗辯：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未上班，該日之加油費之統一發票雖記載150元，惟無法證明是伊提供之機車所加油之費用，不能排除是原告騎乘其他機車加油而報系爭機車之車號，以便將來向伊請款云云。經查，依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雖未見原告於112年3月1日有出勤，惟原告任職期間，經常性有打卡缺漏及遲到之情形，已據前述，則是否得僅以原告當日未打卡，遽認原告未出勤，非無疑義。又卷附112年3月1日之屏東中山加油站電子發票證明聯，記載之買方統一編號與福滿孕企業社相同，而車號之記載亦系爭機車之車牌號碼相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電子發票證明聯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頁、第39頁)，堪認確係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加油之統一發票。而系爭機車既為被告提供原告上班送餐使用，所消耗之油資費用，依兩造之約定亦應由被告承擔，是不論原告於112年3月1日是否有出勤，前開加油費150元終局仍應由被告負擔，則原告依不當得利關係，請求被告償還150元，於法亦屬有據。

　⒊依上，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加油費751元，於法即屬有據。至原告另主張無因管理法律關係為此部分之請求權基礎，惟其係以選擇的合併方式為請求，本院既認其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之請求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就無因管理法律關係部分為審酌。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兩造間僱傭契約、民法第179條、第487條前段、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第39條及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10日以前，依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金額給付原告（112年1月起為2萬6,400元，113年1月起為2萬7,470元，其餘依當時公告金額調整），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6,734元，及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提撥2萬2,162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撥1,584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於如主文第1、2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1、2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如為原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又原告其餘金錢給付之訴既經駁回，其關於駁回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